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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葉歸根，魂歸故里
—海外華僑骸骨的原籍安葬

（一八五○—一九四九）

譚金花博士

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

簡
介五

邑
地
區
位
於
廣
東
省
西
南
部
，
古
屬
百
越
地
，
秦
漢
時
屬
南
海
郡
，
南
北
朝
設
新
會
郡
，
隸
屬
封
州
，

唐
朝
改
封
州
為
岡
州
，
州
治
在
今
會
城
鎮
，
故
新
會
又
名
岡
州
。
新
會
郡
轄
下
十
二
縣
，
其
中
包
括
現
今
五
邑

地
區
的
新
會
、
台
山
全
境
及
開
平
、
恩
平
、
鶴
山
的
部
分
地
域
，
後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恩
平
和
鶴
山
相
繼
立
縣
。

在
北
美
和
大
洋
洲
的
早
期
中
國
移
民
裏
，
以
廣
東
人
為
主
，
而
且
大
多
是
來
自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新
會
、
恩
平
四

縣
的
失
業
鄉
民
，
因
文
化
語
言
相
通
而
自
稱
「
四
邑
人
」
，
成
立
「
四
邑
會
館
」
或
「
四
邑
公
所
」
等
團
體
，

互
相
抱
團
取
暖
。
十
九
世
紀
中
「
土
客
械
鬥
」
的
起
始
地
鶴
山
始
終
未
被
列
入
四
邑
範
疇
（
《
新
寧
縣
志
》

一
八
九
三
年
版
，
《
赤
溪
縣
志
》
一
九
二○

年
版
，
《
開
平
縣
志
》
一
九
三
三
年
版
）
。
二
十
世
紀
八
十
年
代

開
放
改
革
之
後
，
政
府
改
編
行
政
管
轄
地
域
，
才
把
鶴
山
納
入
江
門
地
區
，
連
同
新
會
、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恩
平

四
縣
合
稱
「
五
邑
」
，
始
有
今
日
五
邑
之
行
政
分
區
。
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清
朝
國
力
羸
弱
，
割
讓
香
港
島
給
英
國
，
廣
州
自
此
再
不
是
中
國
唯
一
的
對
外
通
商
口

岸
，
不
少
原
在
廣
州
工
作
的
五
邑
勞
工
失
去
謀
生
機
會
，
位
於
丘
陵
地
帶
的
五
邑
屬
地
人
多
地
少
，
又
逢
天

災
，
農
業
歉
收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以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鶴
山
、
佛
山
等
地
為
主
戰
場
的
珠
三
角
西
南
地
區
爆
發
了

支
援
太
平
天
國
的
「
紅
巾
起
義
」
，
後
逐
漸
發
展
為
本
地
人
與
客
家
人
之
間
的
矛
盾
，
發
生
了
持
續
十
多
年
的

「
土
客
械
鬥
」
（
一
八
五
四—
一
八
六
七
年
）
，
使
本
來
就
欠
發
達
的
四
邑
地
區
雪
上
加
霜
，
民
不
聊
生
。
而

此
時
的
中
國
，
中
英
《
南
京
條
約
》
（
一
八
四
二
年
）
和
中
美
《
望
廈
條
約
》
（
一
八
四
四
年
）
簽
訂
後
，
適

逢
殖
民
者
開
發
東
南
亞
和
中
南
美
洲
諸
國
，
加
上
西
方
奴
隸
制
度
沒
落
，
部
分
商
人
及
種
植
園
主
遂
轉
向
中
國

招
募
勞
工
；
同
時
，
北
美
（
美
國
加
州
，
一
八
四
八
年
；
加
拿
大
卑
詩
省
，
一
八
五
八
年
）
和
大
洋
洲
（
墨
爾

本
，
一
八
五
一
年
；
紐
西
蘭
，
一
八
六
八
年
）
發
現
金
礦
並
迅
速
形
成
淘
金
熱
，
再
逢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連
貫
東

西
大
鐵
路
的
修
築
。
毗
鄰
香
港
、
澳
門
縣
份
的
破
產
鄉
民
遂
出
洋
尋
找
機
會
，
先
後
赴
東
南
亞
、
中
南
美
洲
、

北
美
洲
、
大
洋
洲
等
地
謀
生
。
繼
各
地
的
淘
金
潮
之
後
，
華
僑
勞
工
參
加
了
中
央
太
平
洋
鐵
路
（
一
八
六
三—

一
八
六
九
年
）
、
南
太
平
洋
鐵
路
（
一
八
七
三—

一
八
八
三
年
）
、
北
太
平
洋
鐵
路
（
一
八
七○

—

一
八
八
三

年
）
、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鐵
路
（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八
八
五
年
）
等
鐵
路
工
程
的
建
築
。
可
以
說
，
從
十
九
世
紀

六
十
至
九
十
年
代
，
華
工
們
成
為
了
這
些
鐵
路
建
設
和
運
作
的
中
堅
力
量
（
芭
芭
拉
．
沃
斯
，
二○

一
九
）
。

除
了
早
期
的
淘
金
和
鐵
路
建
築
，
華
僑
在
海
外
還
開
墾
農
田
、
種
植
蔬
菜
、
從
事
漁
業
、
洗
衣
業
、
雜
貨
業
、

或
者
當
工
廠
工
人
、
廚
工
、
住
家
工
人
，
以
及
經
營
唐
人
街
的
各
種
商
業
等
。

對
於
五
邑
地
區
華
僑
出
洋
謀
生
的
原
因
，
一
八
九
三
年
的
台
山
《
新
寧
縣
志
》
有
清
楚
的
記
載
︰
「
自
紅

匪
客
匪
構
亂
後
，
適
洋
務
大
興
，
壯
者
輒
走
外
國
四
野
，
為
積
小
家
，
府
畜
維
艱
。
」
（
清
光
緒
九
年
《
新
寧

縣
志
》
卷
八
〈
輿
地
略
〉
）

然
而
，
因
當
時
清
朝
政
府
羸
弱
，
缺
乏
國
際
地
位
，
華
僑
的
文
化
習
慣
與
居
住
國
文
化
多
有
不
同
，
加

上
華
僑
勤
勞
和
負
責
任
的
特
點
贏
得
當
地
僱
主
的
青
睞
，
故
華
工
的
存
在
對
當
地
的
勞
工
市
場
產
生
威
脅
。
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起
，
五
邑
華
僑
主
要
的
旅
居
地─
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澳
洲
和
紐
西
蘭
等
國
相
繼
爆
發
排
華
暴

動
並
最
終
形
成
排
華
法
案
；
一
八
八
二
年
美
國
頒
發
了
排
華
法
案
（
一
八
八
二—

一
九
四
三
年
）
，
是
歷
史

上
通
過
的
第
一
部
針
對
特
定
族
群
的
歧
視
性
移
民
法
；
加
拿
大
於
一
八
八
五
年
鐵
路
完
工
之
後
，
即
以
徵
收

「
人
頭
稅
」
為
由
限
制
中
國
人
入
境
，
後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再
頒
佈
限
制
華
工
入
境
的
移
民
條
例
（
一
九
二
四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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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四
七
年
）
；
十
九
世
紀
末
澳
洲
和
紐
西
蘭
地
區
都
以
「
語
言
測
試
」
為
由
限
制
亞
裔
人
群
入
境─

要
求

凡
是
入
境
該
國
者
，
必
須
通
過
以
任
何
一
種
歐
洲
語
言
讀
一
段
話
的
測
試
，
澳
洲
更
於
一
九○

一
年
頒
佈
「
白

澳
政
策
」
（
一
九○

一—

一
九
七
二
年
）
，
認
為
澳
洲
的
土
地
是
屬
於
白
色
人
種
居
住
的
，
從
而
限
制
有
色
人

種
入
境
。
華
僑
面
對
的
不
但
是
在
遠
離
家
鄉
的
陌
生
文
化
環
境
裏
受
歧
視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以
其
華
工
的
身
份
，

難
以
在
居
住
國
建
立
家
庭
，
安
心
生
活
。

很
多
無
法
在
當
地
落
地
生
根
的
華
僑
都
選
擇
回
鄉
下
建
立
家
庭
，
鄉
下
的
父
母
妻
子
兒
女
，
呼
喚
海
外
華

僑
把
僑
匯
寄
回
家
鄉
；
而
在
排
華
情
緒
高
漲
的
外
國
，
那
種
「
無
家
」
的
感
覺
促
使
華
僑
們
把
積
蓄
帶
回
鄉
建

設
家
園
，
投
資
商
業
。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至
二
十
世
紀
初
的
幾
十
年
間
，
因
僑
匯
的
增
多
和
海
外
華
僑
的
建
設
熱

情
，
五
邑
僑
鄉
社
會
發
生
巨
變
，
逐
漸
形
成
富
有
地
域
色
彩
的
「
僑
鄉
」
景
觀—

碉
樓
、
洋
樓
、
騎
樓
林
立
，

新
式
學
校
和
圖
書
館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出
現
在
鄉
村
之
間
，
民
智
開
啟
；
商
業
貿
易
興
旺
，
水
陸
交
通
發
達
，
來

自
國
外
省
外
的
物
資
豐
富
，
民
居
裏
面
更
增
添
了
抽
水
泵
、
馬
桶
、
壁
爐
、
浴
缸
、
電
話
、
汽
車
等
進
口
設
備

（
譚
金
花
，
二○

一
三
）
。
僑
鄉
社
會
也
逐
漸
轉
型
，
由
原
來
極
其
依
賴
土
地
生
活
的
農
村
封
建
社
會
，
變
成

為
以
工
商
業
為
主
、
農
業
為
輔
的
半
封
建
社
會
。

在
外
國
謀
生
的
華
僑
們
，
失
卻
家
庭
照
顧
，
生
活
孤
單
，
唐
人
街
的
會
館
、
公
所
、
宗
親
會
成
為
他
們
的

家
，
他
們
互
相
照
顧
，
鄰
里
關
係
密
切
。
幸
運
者
賺
足
盤
纏
可
以
返
回
中
國
享
受
家
庭
之
樂
，
不
幸
者
則
客
死

異
域
。
故
唐
人
街
的
會
館
紛
紛
成
立
善
堂
，
負
責
購
買
墳
地
，
安
排
死
者
下
葬
，
超
度
亡
靈
，
待
遺
體
化
成
骨

殖
後
經
特
定
的
儀
式
再
把
骨
殖
送
回
原
籍
安
葬
，
助
其
達
成
落
葉
歸
根
之
夙
願
（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；
冼
玉

儀
、
劉
潤
和
，
二○

○

六
）
。
百
多
年
來
，
海
外
華
僑
都
秉
承
把
靈
柩
或
者
骸
骨
送
回
原
籍
安
葬
的
傳
統
。
自

一
八
七○

年
代
始
，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（
於
一
八
七○

年
依
法
例
成
立
，
其
後
增
加
兩
間
醫
院
，
至
一
九
三
一
年

三
間
醫
院
統
一
辦
理
，
改
稱
「
東
華
三
院
」
）
承
擔
接
收
海
外
骨
殖
的
善
舉
。
早
期
因
為
忌
諱
談
論
骨
殖
運
送

原
籍
歸
葬
的
事
情
，
海
內
外
學
者
對
於
這
個
課
題
的
研
究
較
少
，
但
近
二
十
年
來
發
生
較
大
的
改
變
，
先
是
新

會
史
家
歐
濟
霖
和
美
國
舊
金
山
州
立
大
學
譚
雅
倫
教
授
等
人
對
新
會
華
僑
義
塚
的
研
究
，
再
是
香
港
東
華
三
院

開
放
相
關
檔
案
，
使
香
港
及
外
國
學
者
得
以
展
開
研
究
東
華
醫
院
及
其
義
莊
與
華
僑
骨
殖
運
歸
原
籍
安
葬
這
一

聯
動
全
球
網
絡
的
善
舉
。
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新
會
縣
在
新
會
城
郊
建
設
圭
峰
高
科
技
工
業
村
的
時
候
發
現
位
於
黃
坑
海
槐
的
華
僑
義
塚

三
百
八
十
七
穴
，
新
會
本
地
史
家
歐
濟
霖
遂
據
此
展
開
調
查
，
在
附
近
共
發
現
六
處
華
僑
義
塚
，
三
千
八
百
穴
，

始
揭
開
華
僑
義
塚
的
面
紗
（
歐
濟
霖
，
一
九
九
五
、
二○

○

一
）
。
譚
雅
倫
教
授
根
據
華
僑
在
美
國
的
生
活
經

歷
，
對
黃
坑
海
槐
的
金
山
華
僑
義
塚
的
資
料
展
開
研
究
，
分
析
海
外
華
僑
骨
殖
回
歸
家
鄉
安
葬
的
內
因
與
外
因

（
譚
雅
倫
，
二○

○

一
）
。

香
港
史
專
家
高
添
強
在
〈
喪
葬
服
務
與
原
籍
安
葬
〉
（
載
《
益
善
行
道—

東
華
三
院1

3
5

周
年
紀
念

專
題
文
集
》
）
介
紹
了
東
華
醫
院
的
喪
葬
服
務
及
東
華
義
莊
在
接
收
、
暫
存
和
運
送
海
外
骨
殖
，
助
其
回
原

籍
安
葬
等
方
面
的
服
務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）
；
歷
史
學
家
丁
新
豹
博
士
在
他
的
《
善
與
人
同—

與
香
港

同
步
成
長
的
東
華
三
院
（
一
八
七○

—

一
九
九
七
）
》
一
書
介
紹
了
香
港
東
華
義
莊
的
建
立
和
在
幫
助
海
外

華
人
骨
殖
原
籍
歸
葬
方
面
的
服
務
（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）
；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歷
史
系
葉
漢
明
教
授
在
《
東

華
義
莊
與
寰
球
慈
善
網
絡—

檔
案
文
獻
資
料
的
印
證
與
啟
示
》
一
書
中
，
以
東
華
三
院
文
物
館
館
藏
的
歷
史

檔
案
和
實
地
考
察
分
析
了
這
一
善
舉
的
全
球
網
絡
（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）
；
香
港
大
學
香
港
人
文
社
會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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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名
譽
教
授
冼
玉
儀
在
她
的
《
穿
梭
太
平
洋
：
金
山
夢
、
華
人
出
洋
與
香
港
的
形
成
》
（P

a
cific	C

ro
ssin
g
:	

C
a
lifo
rn
ia
	G
o
ld
,	C
h
in
ese	M

ig
ra
tio
n
,	a
n
d
	th
e	M
a
k
in
g
	o
f	H
o
n
g
	K
o
n
g

）
（S

in
n
,	2
0
1
3

）
中
，

從
南
北
行
和
金
山
莊
商
業
網
絡
的
角
度
，
闡
述
香
港
在
全
球
華
僑
貿
易
當
中
的
地
位
及
其
國
際
物
流
網
絡
，

從
中
帶
出
香
港
在
全
球
骨
殖
運
送
過
程
中
至
關
重
要
的
地
位
（S

in
n
,	2
0
1
3

）
；
美
國
學
者S

u
e	F
a
w
n
	

C
h
u
n
g

在
她
的
《
大
洋
兩
岸
：
美
籍
華
僑
的
隔
離
喪
葬
》
（A

n
	O
cea
n
	A
p
a
rt:	C

h
in
ese	A

m
erica

n
	

S
eg
reg
a
ted
	B
u
ria
ls

）
詳
細
記
錄
了
早
期
美
國
的
華
僑
社
會
如
何
對
待
在
異
域
他
鄉
離
世
的
華
僑
，
以
及
如

何
處
理
骨
殖
和
喪
葬
服
務
（C

h
u
n
g
,	2
0
1
9

）
。

上
述
的
研
究
，
讓
我
們
看
到
了
太
平
洋
彼
岸
的
喪
葬
服
務
，
也
看
到
了
在
根
深
蒂
固
的
傳
統
文
化
影
響
之

下
骨
殖
運
送
回
原
籍
安
葬
的
全
球
網
絡
，
以
及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及
東
華
義
莊
在
幫
助
運
送
海
外
華
僑
骨
殖
回
原

籍
歸
葬
的
操
辦
，
卻
鮮
有
研
究
涉
及
骨
殖
從
東
華
義
莊
運
送
回
原
籍
安
葬
的
過
程
，
尤
其
骨
殖
運
送
至
原
籍
保

存
、
安
葬
的
風
俗
習
慣
等
。
本
文
將
聚
焦
於
海
外
靈
柩
和
骨
殖
在
運
送
回
鄉
後
安
葬
的
情
況
，
着
力
還
原
從
海

外
臨
時
葬
地
撿
骨
，
到
香
港
東
華
義
莊
，
再
運
送
到
鄉
下
安
葬
的
整
個
過
程
。

傳
統
喪
葬

一
、
喪
葬
觀
念

對
於
喪
葬
傳
統
，
古
有
土
葬
、
水
葬
、
天
葬
、
火
葬
等
，
都
是
一
種
信
仰
，
是
寄
託
對
死
者
的
哀
悼
的
方

式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文
化
現
象
，
唯
中
國
的
傳
統
喪
葬
以
土
葬
居
多
。

殷
商
時
期
，
逐
漸
形
成
靈
魂
不
滅
之
觀
念
，
始
有
埋
葬
死
者
，
並
有
儀
式
安
撫
靈
魂
，
乃
成
土
葬
喪
禮
。

及
至
春
秋
時
期
，
有
了
規
範
的
喪
禮
禮
儀—

周
禮
之
喪
制
，
是
帝
王
將
相
喪
葬
之
禮
。
《
周
禮
》
、
《
儀
禮
》

及
《
禮
記
》
記
載
的
喪
葬
制
度
和
禮
儀
規
範
為
後
世
所
沿
襲
。
後
世
流
行
的
葬
前
禮
儀
、
五
服
制
度
、
居
喪
守

孝
、
祭
祀
亡
靈
等
喪
禮
，
基
本
程
式
都
出
於
「
三
禮
」
（
《
福
建
省
志‧

民
族
志
》
，
二○

一
三
）
。

對
於
死
，
道
家
認
為
生
老
病
死
乃
自
然
規
律
，
是
傳
統
生
活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，
須
對
死
者
致
以
極
大
的

尊
重
。
儒
家
《
論
語
》
有
「
生
，
事
之
以
禮
；
死
，
葬
之
以
禮
，
祭
之
以
禮
」
的
教
導
。
中
國
的
土
葬
傳
統
一

向
認
為
「
人
死
為
大
，
入
土
為
安
」
，
人
死
後
埋
入
土
中
，
死
者
方
得
安
息
，
生
者
方
覺
心
安
。
土
葬
成
為
了

中
國
最
為
普
遍
的
殯
葬
傳
統
，
源
於
根
深
蒂
固
的
傳
統
文
化
思
想
。

首
先
，
土
葬
與
華
夏
民
族
的
崇
土
文
化
息
息
相
關
。
幾
千
年
的
農
耕
文
化
已
經
成
為
生
命
之
本
，
將
土
地

深
深
烙
印
在
人
們
的
靈
魂
深
處
。
女
媧
捏
土
造
人
的
傳
說
也
從
另
一
個
側
面
昭
示
了
生
命
輪
迴
的
軌
跡—

從

泥
土
中
來
，
死
後
又
回
到
泥
土
中
去
。
這
也
符
合
萬
物
生
死
輪
迴
的
自
然
之
道
。
《
禮
記‧

祭
義
》
子
曰
︰
「
眾

生
必
死
，
死
必
歸
土
，
此
謂
之
鬼
。
骨
肉
斃
於
下
，
陰
為
野
土
。
」
漢
韓
嬰
《
韓
詩
外
傳
》
曰
︰
「
人
死
曰
鬼
，

鬼
者
歸
也
。
精
氣
歸
於
天
，
肉
歸
於
土
。
」

其
次
，
土
葬
與
傳
統
風
水
信
仰
有
關
。
郭
璞
的
風
水
經
典
《
葬
經
》
曰
︰
「
葬
者
，
藏
也
，
乘
生
氣
也
。

夫
陰
陽
之
氣
，
噫
而
為
風
，
升
而
為
雲
，
降
而
為
雨
，
行
乎
地
中
則
為
生
氣
。
」
《
葬
經
》
中
的
這
些
理
論
對

後
世
影
響
頗
深
。
傳
統
風
水
認
為
，
屍
骨
不
入
土
，
就
不
能
接
收
大
地
中
的
生
氣
，
因
此
入
土
才
能
完
成
輪
迴
。

再
者
，
土
葬
與
隆
喪
厚
葬
，
香
火
永
繼
的
觀
念
有
關
。
古
人
相
信
靈
魂
不
滅
，
土
葬
不
但
強
調
保
護
死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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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體
，
更
要
保
證
逝
者
（
包
括
遺
體
和
靈
魂
）
進
入
陰
間
後
的
生
活
舒
適
。
於
是
便
有
一
套
約
定
俗
成
的
禮
儀

程
式
去
送
喪
、
下
葬
和
造
墓
等
。

此
外
，
土
葬
與
傳
統
孝
道
有
關
。
儒
家
孝
道
觀
把
送
喪
看
成
是
盡
孝
的
主
要
標
誌
之
一
，
認
為
不
入
土
，

不
厚
葬
就
是
不
孝
順
，
所
謂
「
三
綱
五
常
，
百
善
孝
為
先
」
。
擇
吉
地
埋
葬
遺
體
，
既
令
靈
魂
得
以
安
息
，
又

可
保
佑
子
孫
繁
榮
昌
盛
；
若
不
擇
風
水
而
隨
便
埋
葬
，
便
被
認
為
是
罔
顧
禮
法
，
視
為
不
孝
。
勸
善
書
《
明
心

寶
鑒
》
曰
︰
「
事
死
如
生
、
事
亡
如
存
，
孝
之
至
也
。
」
《
論
語
》
中
曾
子
曰
︰
「
慎
終
追
遠
，
民
德
歸
厚
矣
。

唯
有
入
土
，
先
人
的
骨
血
才
能
融
入
地
脈
，
保
佑
子
孫
繁
榮
昌
盛
。
」
（
陳
淑
君
、
陳
華
文
，
二○

○

八
；
王

計
生
等
，
二○

○

二
）

為
了
表
達
對
逝
者
的
哀
傷
之
情
及
盡
孝
，
居
喪
（
或
稱
守
孝
、
丁
憂
）
是
生
者
必
須
遵
循
的
禮
制
。
守
孝

三
年
的
主
張
成
為
奠
定
中
國
倫
理
社
會
秩
序
的
重
要
基
礎
之
一
。
自
先
秦
至
清
代
的
兩
千
多
年
間
，
居
喪
制
度

一
直
存
在
，
官
員
為
父
母
守
孝
而
不
能
履
職
的
事
情
常
有
發
生
。
孝
子
須
在
墓
旁
搭
茅
廬
守
墓
以
表
達
久
哀
之

意
，
近
代
以
來
，
於
墓
廬
居
喪
之
舉
已
從
簡
，
一
些
地
方
（
如
廣
東
潮
汕
地
區
）
至
今
仍
然
保
留
在
墓
地
旁
邊

建
一
小
屋
的
風
俗
，
象
徵
墓
廬
，
以
表
孝
意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一
二
）
。

對
於
僑
鄉
或
者
海
外
華
僑
來
說
，
「
入
土
」
有
更
深
一
層
的
含
義
，
那
就
是
為
了
安
置
回
歸
的
靈
魂
。
從

陽
界
去
到
陰
界
的
入
口
，
視
為
「
土
」
，
它
既
是
連
接
此
岸
與
彼
岸
的
中
介
，
也
是
逝
者
靈
魂
的
安
居
之
所
。

如
果
不
能
把
死
者
及
早
安
葬
，
對
死
者
未
免
殘
忍
，
對
生
者
也
是
一
種
折
磨
。
因
故
百
多
年
來
，
海
外
華
人
皆

秉
承
傳
統
，
竭
力
運
送
先
友
骸
骨
回
原
籍
安
葬
。

二
、
二
次
葬
俗

從
已
有
的
考
古
證
據
來
看
，
關
中
地
區
的
西
安
半
坡
文
化
遺
址
、
中
原
地
區
鄭
洛
仰
韶
文
化
遺
址
、
山
東

半
島
大
汶
口
文
化
早
期
遺
址
和
荊
楚
、
百
越
等
地
區
均
有
二
次
葬
習
俗
，
又
稱
「
拾
骨
葬
」
（
《
新
華
網
》
，

二○
○

七
年
五
月
九
日
、
二○

○

七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；
丁
蘭
蘭
，
二○

○

八
；
王
文
豔
，
二○

一○

；
廣
東
省

博
物
館
，
一
九
七
八
）
。

根
據
著
名
的
民
族
學
學
者
凌
純
聲
的
研
究
，
二
次
葬
並
不
是
漢
族
所
固
有
，
而
是
環
太
平
洋
原
始
民
族
中

普
遍
存
在
的
一
種
文
化
特
質
，
廣
及
中
國
大
陸
的
中
原
及
東
南
沿
海
（
包
括
台
灣
）
各
省
的
漢
人
、
壯
族
、
藏

族
等
少
數
民
族
、
東
南
和
東
北
亞
洲
、
南
太
平
洋
諸
島
、
以
及
南
北
美
洲
，
最
遠
可
達
到
非
洲
東
部
的
馬
達
加

斯
加
。
他
認
為
，
整
個
洗
骨
文
化
圈
裏
諸
民
族
所
採
行
的
洗
骨
文
化
，
基
本
上
來
自
相
同
起
源
的
一
個
文
化
習

俗
，
而
這
個
習
俗
最
早
的
起
源
地
是
古
百
越
族
所
分
佈
的
華
南
地
區
（
凌
純
聲
，
一
九
七
九
）
。

最
早
有
相
關
文
字
記
載
是
戰
國
時
期
的
《
墨
子
》
卷
六
〈
節
葬
下
〉
︰
「
楚
之
南
有
炎
人
國
，
其
親
戚
死
，

朽
其
肉
而
棄
之
，
然
後
埋
其
骨
，
乃
成
為
孝
子
。
」
此
外
，
《
隋
書
》
卷
三
十
一
〈
地
理
志
下
〉
，
也
曾
記
載

過
荊
州
地
區
土
人
的
二
次
葬
習
俗
，
「
始
死
，
即
出
屍
於
中
庭
，
不
留
室
內
。
斂
畢
，
送
至
山
中
，
以
十
三
年

為
限
。
先
擇
吉
日
，
改
入
小
棺
，
謂
之
拾
骨
。
」
明
末
清
初
學
者
顧
炎
武
在
其
《
天
下
郡
國
利
病
書
》
卷
一
百

〈
廣
東
四
〉
一
書
中
，
記
錄
了
明
代
粵
北
人
「
死
三
日
則
權
厝
之
中
土
，
三
年
後
取
遺
骸
為
墳
葬
之
」
；
清
代

興
梅
客
家
地
區
亦
如
是
「
俗
父
母
葬
十
年
皆
議
改
葬
。
改
葬
者
以
罌
易
棺
，
撿
骨
而
置
之
」
。

對
於
二
次
葬
俗
形
成
的
歷
史
與
流
行
的
原
因
及
其
原
始
意
義
，
法
國
人
類
學
家
列
維
．
布
留
爾
從
原
始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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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的
角
度
出
發
，
認
為
是
原
始
人
的
二
次
死
亡
觀
，
是
一
種
生
命
的
過
渡
儀
式
。
他
認
為
二
次
葬
儀
式
的
目
的

在
於
徹
底
斷
絕
死
者
與
社
會
集
體
生
活
的
互
滲
與
聯
繫
。
這
個
終
結
儀
式
（
二
次
葬
）
使
死
完
成
，
成
為
完
全

意
義
上
的
死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當
這
一
終
結
儀
式
結
束
喪
期
時
，
死
者
與
他
生
前
所
屬
的
社
會
集
體
的
關
係
就
徹

底
斷
絕
了
，
從
而
成
為
完
全
的
死
（
列
維
．
布
留
爾
，
一
九
八
五
）
。

上
海
著
名
民
族
學
家
仲
富
蘭
教
授
從
風
俗
文
化
與
信
仰
的
角
度
進
行
分
析
，
他
認
為
有
的
是
因
死
者
客
死

他
鄉
，
遂
就
地
瘞
之
，
待
適
當
時
機
遷
回
故
里
重
新
安
葬
，
所
謂
「
葉
落
歸
根
」
；
有
的
是
人
亡
既
葬
之
後
，

其
子
孫
中
有
發
跡
者
，
遂
再
行
厚
葬
，
所
謂
「
光
宗
耀
祖
」
；
有
的
是
夫
妻
一
方
先
亡
，
後
需
移
骨
合
葬
，
所

謂
「
生
則
同
衾
，
死
則
同
穴
」
；
有
的
是
受
風
水
迷
信
的
影
響
，
擇
風
水
寶
地
重
葬
祖
先
，
可
佑
子
孫
發
達
（
仲

富
蘭
，
二○

一
二
）
。

二
次
葬
俗
在
嶺
南
各
地
甚
為
常
見
，
至
今
依
然
盛
行
。
與
古
代
相
比
，
嶺
南
地
區
現
存
的
二
次
葬
風
俗
沒

有
太
大
變
化
。
在
親
人
死
後
，
將
其
屍
體
連
同
棺
木
埋
入
土
中
，
三
、
五
、
七
年
（
甚
至
十
數
年
）
之
後
，
待

其
屍
體
腐
朽
，
再
拾
骨
（
廣
東
珠
三
角
稱
「
撿
骨
」
、
「
執
骨
」
或
「
撿
金
」
、
「
執
金
」
）
重
葬
。

拾
骨
由
死
者
親
屬
和
有
經
驗
的
村
中
老
人
共
同
完
成
。
搭
棚
遮
光
，
先
把
骨
頭
按
從
頭
到
腳
的
順
序
從
棺

木
中
取
出
，
用
白
酒
、
草
紙
、
碎
布
等
物
將
屍
骨
擦
洗
乾
淨
，
焚
香
烘
乾
。
再
按
從
腳
到
頭
的
順
序
放
入
陶
甕

（
廣
東
人
叫
「
金
壜
」
、
「
金
埕
」
或
「
金
塔
」
）
中
立
式
貯
存
，
按
人
體
骨
格
結
構
自
下
而
上
將
骸
骨
放
置

於
陶
甕
中
，
整
副
骨
架
形
如
蹲
坐
狀
。
陶
甕
內
除
骸
骨
外
，
沒
有
其
它
隨
葬
品
，
甕
蓋
內
蓋
用
毛
筆
寫
上
死
者

姓
名
和
生
卒
年
月
，
封
蓋
之
前
有
「
睇
金
」
儀
式—

死
者
的
後
代
一
同
到
場
瞻
仰
骸
骨—

意
謂
與
死
者
見

最
後
一
面
。
密
封
後
擇
吉
時
拿
到
預
先
擇
好
的
風
水
地
點
下
葬
，
搬
遷
陶
甕
下
葬
的
過
程
皆
用
黑
傘
遮
蓋
。
這

一
過
程
在
廣
東
珠
三
角
風
俗
中
稱
為
「
望
風
水
」
（
根
據
開
平
風
水
師
譚
卓
勇
的
採
訪
，
二○

一
八
年
十
一
月

二
十
日
）
。

此
後
，
每
年
清
明
掃
墓
拜
祭
。

關
於
「
墳
」
與
「
墓
」
的
稱
謂
，
古
時
稱
築
土
為
墳
，
穴
地
為
墓
；
又
說
墓
之
封
土
成
丘
者
為
墳
，
平
者

為
墓
，
通
稱
「
墳
墓
」
（
《
辭
海
》
，
一
九
七
八
︰
五
二
九
、
六○

四
）
。
然
而
，
傳
統
上
廣
東
珠
三
角
地
區

認
為
第
一
次
葬
之
簡
易
土
堆
為
「
墳
」
，
無
碑
；
第
二
次
葬
的
永
久
風
水
穴
地
視
為
「
墓
」
，
立
碑
。

清
明
掃
墓
，
是
對
祖
先
的
「
思
時
之
敬
」
。
其
習
俗
由
來
已
久
，
秦
朝
之
後
逐
漸
形
成
習
慣
，
至
唐
朝
始

盛
行
（
張
醜
平
，
二○

○

六
）
。
廣
東
各
地
掃
墓
習
慣
不
一
，
五
邑
地
區
習
慣
於
清
明
當
日
去
拜
祭
簡
易
無
碑

的
土
堆
（
第
一
次
葬
）—

「
墳
」
，
而
於
清
明
節
前
的
一
個
月
根
據
各
家
時
間
去
拜
祭
立
了
碑
的
永
久
風
水

穴
地
（
第
二
次
葬
）—

「
墓
」
。

骸
骨
撿
運

一
、
移
民
情
況

歷
史
上
唐
宋
時
期
，
中
國
南
方
諸
省
屬
地
皆
有
華
僑
出
洋
短
期
經
商
，
惟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適
逢
西
方
殖
民

者
在
東
南
亞
和
中
南
美
洲
開
發
，
始
有
大
量
勞
工
往
海
外
謀
生
。
根
據
大
清
律
例
，
擅
自
出
國
謀
生
視
為
違
法
。

但
是
西
方
殖
民
者
開
發
東
南
亞
和
中
南
美
洲
需
要
大
量
勞
動
力
，
當
時
適
逢
奴
隸
制
度
末
落
，
華
僑
勞
工
被
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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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勞
工
移
民
的
大
潮
。
鴉
片
戰
爭
後
中
英
簽
訂
的
《
南
京
條
約
》
就
有
條
款
准
許
英
國
公
司
到
中
國
招
募
勞
工
，

使
中
國
勞
工
出
洋
成
為
合
法
，
當
時
東
南
亞
諸
島
、
英
屬
哥
倫
比
亞
（
加
拿
大
卑
詩
省
）
、
澳
洲
維
多
利
亞
、

紐
西
蘭
等
地
都
是
大
英
帝
國
的
殖
民
地
，
英
國
的
條
例
也
適
用
於
這
些
地
方
。
一
八
六
八
年
清
政
府
與
美
國
政

府
簽
訂
的
《
蒲
安
臣
條
約
》
使
兩
國
公
民
有
權
自
由
移
民
，
中
國
勞
工
移
民
美
國
的
大
門
比
之
前
更
加
敞
開
。

早
期
赴
外
洋
謀
生
的
華
僑
，
基
於
對
祖
籍
文
化
及
自
我
身
份
的
認
同
，
自
稱
「
唐
人
」
，
稱
其
寓
居
之
地

為
「
唐
人
街
」
，
稱
其
家
鄉
祖
籍
地
為
「
唐
山
」
，
稱
回
國
為
「
旋
唐
」
，
稱
他
們
所
說
之
鄉
音
為
「
唐
話
」
。

早
期
赴
外
募
工
的
華
僑
，
以
男
性
為
主
，
缺
乏
家
庭
支
持
，
為
求
自
保
和
互
助
，
皆
聚
集
而
居
，
形
成
大
小
不

一
的
「
唐
人
街
」
。
唐
人
事
務
，
大
至
對
政
治
排
華
的
駁
斥
及
權
益
討
訴
，
小
至
日
常
生
活
中
的
柴
米
油
鹽
，

皆
以
唐
人
街
為
中
心
尋
求
解
決
。
唐
人
街
的
公
所
與
會
館
成
為
了
華
僑
們
名
副
其
實
的
「
家
」
。

二
、
東
南
亞

移
居
東
南
亞
的
華
僑
大
多
來
自
閩
南
、
粵
北
興
梅
客
家
地
區
、
潮
州
、
廣
府
和
海
南
等
地
，
華
僑
在
此
地

的
居
住
歷
史
長
，
自
唐
宋
以
來
即
有
華
僑
至
南
洋
經
商
，
有
些
華
僑
甚
至
在
十
六
世
紀
西
方
殖
民
者
開
發
東
南

亞
的
時
候
就
參
與
其
中
，
華
僑
從
事
採
礦
、
橡
膠
種
植
、
商
業
等
不
同
行
業
，
至
一
九
二○

年
代
，
在
東
南
亞

英
屬
海
峽
殖
民
地
和
馬
來
半
島
的
華
僑
人
口
超
過
一
百
萬
，
達
到
一
百
五
十
五
萬
三
千
一
百
三
十
七
人
（
陳

達
，
二○

一
一
：
六
五
）
。
東
南
亞
地
區
以
閩
南
人
、
客
家
人
和
潮
汕
人
為
主
，
華
僑
在
東
南
亞
的
歷
史
長
，

文
化
影
響
大
，
他
們
的
出
海
港
為
廈
門
和
汕
頭
，
相
對
來
說
，
受
西
方
文
化
的
影
響
較
少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他

們
在
土
著
和
西
方
殖
民
者
之
間
處
於
中
間
人
的
地
位
，
當
地
未
形
成
法
律
上
的
大
規
模
排
華
現
象
，
故
不
少
華

僑
可
以
在
當
地
成
家
立
室
，
更
可
擁
有
自
己
的
產
業
和
開
辦
生
意
，
在
家
鄉
和
海
外
保
持
兩
頭
家
的
現
象
較
為

普
遍
（
李
恩
涵
，
二○

一
五
）
。

三
、
古
巴
及
秘
魯

華
僑
赴
中
南
美
洲
當
勞
工
肇
始
於
鴉
片
戰
爭
前
後
西
方
殖
民
者
對
於
中
南
美
洲
的
開
發
，
古
巴
和
秘
魯
勞

動
力
短
缺
，
奴
隸
買
賣
暗
中
進
行
。
華
僑
於
一
八
三
九
年
開
始
踏
足
古
巴
，
一
八
四
七
年
第
一
批
來
自
廈
門
的

契
約
勞
工
（
俗
稱
「
豬
仔
華
工
」
）
二
百
一
十
二
名
到
達
夏
灣
拿
，
一
八
四
九
年
第
一
批
來
自
澳
門
的
七
十
五

名
契
約
勞
工
到
達
秘
魯
。
隨
着
奴
隸
制
度
的
終
結
，
華
工
直
到
十
九
世
紀
末
成
為
了
中
南
美
洲
甘
蔗
園
和
鳥
糞

礦
開
採
的
主
要
勞
動
力
，
此
外
，
他
們
還
參
與
咖
啡
業
、
工
廠
業
、
建
造
業
和
礦
業
、
鐵
路
修
築
等
工
作
。
此

後
三
十
年
，
超
過
十
四
萬
華
僑
到
達
古
巴
，
十
萬
人
到
秘
魯
，
大
約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是
來
自
廣
東
地
區
，
並
且

幾
乎
全
是
男
性
。

	

經
歷
過
奴
隸
待
遇
的
古
巴
華
工
，
從
一
八
六
八
年
起
後
的
三
十
年
，
積
極
參
與
古
巴
獨
立
戰
爭
當
中
。

有
兩
三
千
名
華
僑
義
勇
軍
參
加
過
戰
鬥
和
將
近
五
千
人
參
加
後
方
的
後
勤
工
作
。
對
於
華
僑
參
戰
的
歷
史
，
古

巴
獨
立
紀
念
功
碑
座
銅
牌
如
此
銘
記
︰
「
沒
有
一
個
古
巴
華
僑
逃
兵
，
沒
有
一
個
叛
變
的
古
巴
華
僑
。
」
（
龐

炳
庵
，
二○

一
三
；
楊
安
堯
，
二○

○
○

︰
四
七—

五
三
；N

a
rv
a
ez,	2

0
1
0
:	5
2
,7
8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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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美
國

普
遍
認
為
華
僑
「
移
民
」
美
國
最
早
在
一
七
八
五
年
，
美
國
人
奧
多
奈
爾
（Jo

h
n
	O
’D
o
n
n
ell

）
招
募

了
三
十
二
名
印
度
以
及
四
名
中
國
水
手
，
搭
乘
美
國
商
船
「
帕
拉
斯
號
」
（P

a
lla
s

）
，
抵
達
馬
利
蘭
州
的
巴

爾
的
摩
，
首
次
將
亞
洲
貨
品
輸
送
到
美
國
（C

h
in
,	2
0
1
5

）
。
較
大
的
移
民
潮
始
於
十
九
世
紀
五
十
年
代
，

一
八
四
八
年
美
國
加
利
福
尼
亞
州
（
以
下
簡
稱
加
州
）
發
現
金
礦
的
消
息
傳
到
珠
三
角
，
大
量
華
僑
湧
加
入
淘

金
熱
潮
，
此
為
第
一
波
移
民
潮
；
一
八
六
三
至
一
八
六
九
年
美
國
修
築
中
央
太
平
洋
鐵
路
需
要
大
量
勞
工
，
掀

起
第
二
波
移
民
潮
，
約
有
一
萬
二
千
至
一
萬
五
千
華
工
參
與
了
鐵
路
的
建
築
；
一
八
六
八
年
《
蒲
安
臣
條
約
》

簽
訂
之
後
，
大
量
華
僑
移
民
湧
入
美
國
，
從
事
鐵
路
建
築
、
採
礦
、
開
墾
農
田
、
種
植
果
蔬
、
漁
業
、
洗
衣
、

餐
飲
等
行
業
，
至
一
八
七○

年
代
，
在
美
華
僑
約
十
五
萬
（
唐
人
街
會
館
的
統
計
數
字
為
十
五
萬
一
千
三
百

人
，
美
國
政
府
的
人
口
統
計
是
十
萬
七
千
四
百
八
十
八
人
）
。
一
八
八
二
年
通
過
的
排
華
法
案
對
華
工
諸
多
限

制—
不
能
與
美
國
籍
民
結
婚
，
不
能
擁
有
財
產
等
等
，
不
少
唐
人
街
甚
至
產
生
排
華
暴
動
，
兩
萬
多
名
在
回

美
國
路
上
的
華
工
被
拒
絕
入
境
，
華
僑
人
口
曾
一
度
減
少
。
一
九○

六
年
三
藩
市
地
震
大
火
燒
毀
移
民
局
檔
案

後
，
很
多
華
僑
虛
報
自
己
為
籍
民
，
從
而
獲
得
申
請
籍
民
兒
子
赴
美
的
資
格
，
更
有
一
些
華
僑
把
虛
報
的
出
生

證
明
（
當
地
人
稱
「
出
生
紙
」
）
賣
予
其
他
家
庭
，
以
「
紙
兒
子
」
（
當
地
人
稱
「
紙
生
仔
」
）
的
身
份
移
民
。

惟
此
舉
受
到
美
國
政
府
懷
疑
，
自
一
九
一○

年
開
始
設
天
使
島
移
民
拘
留
所
審
查
入
境
的
移
民
，
十
七
萬
五
千

名
華
僑
在
此
經
歷
過
難
堪
的
審
訊
。
到
一
九
三○

年
，
華
人
人
口
保
持
在
十
萬
人
左
右
（
美
國
人
口
普
查
資
料

為
十
萬
二
千
一
百
五
十
九
人
）
。
男
女
比
例
差
距
極
大
，
唐
人
街
一
度
被
認
為
是
「
寡
佬
社
會
」
（
劉
伯
驥
，

一
九
七
六
；C

h
in
n
,	1
9
6
9
:	2
0
;	U
.S
.	C
en
su
s	D
a
ta
,	1
8
4
0
-2
0
1
0
,	A
m
a
n
ik
	a
n
d
	F
letc
h
er,	2

0
1
9
:	

7
-1
0

）
。

五
、
澳
洲

據
墨
爾
本
澳
華
博
物
館
資
料
，
華
僑
移
民
澳
洲
的
歷
史
可
追
溯
至
一
八
一○

年
代
，
廣
州
木
匠
馬
世
英
於

一
八
一
八
年
抵
達
悉
尼
，
成
為
第
一
個
到
達
澳
洲
的
華
僑
。
此
後
，
第
一
批
移
民
是
契
約
勞
工
（
一
八
四
八—

一
八
五
三
年
）
，
因
牧
羊
業
發
達
，
新
南
威
爾
士
殖
民
政
府
僱
用
了
從
福
建
和
廣
東
來
的
三
千
名
契
約
華
工
；

第
二
批
是
淘
金
工
人
（
一
八
五
一—

一
八
七
七
年
）
，
一
八
五
一
年
維
多
利
亞
發
現
金
礦
，
福
建
和
廣
東
的
華

僑
聞
訊
蜂
擁
而
至
，
尤
以
廣
東
四
邑
（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新
會
、
恩
平
）
、
中
山
、
三
邑
（
南
海
、
番
禺
、
順
德
）

人
居
多
，
一
八
五
七
年
墨
爾
本
地
區
淘
金
的
華
僑
達
到
二
萬
四
千
零
六
十
二
人
，
一
八
九○

年
在
澳
華
僑
大
約

四
萬
九
千
人
，
九
成
來
自
台
山
、
開
平
、
新
會
、
恩
平
四
個
縣
，
大
多
從
事
礦
業
、
種
植
業
、
漁
業
和
木
工
傢

俬
製
造
等
職
業
。
一
八
八○

年
代
殖
民
地
時
期
至
一
九○

一
年
澳
洲
聯
邦
時
期
排
華
較
為
嚴
重
，
為
了
限
制
華

僑
入
境
，
一
九○

一
年
澳
洲
第
一
屆
聯
邦
議
會
通
過
立
法
，
頒
佈
排
華
法
例
「
白
澳
政
策
」
，
要
求
所
有
移
民

必
須
通
過
任
何
一
種
歐
洲
語
言
五
十
個
詞
的
聽
寫
測
試
後
才
能
入
境
。
此
政
策
很
成
功
，
沒
有
任
何
一
個
中
國

勞
工
可
以
通
過
語
言
測
試
而
入
境
。
澳
洲
的
華
僑
人
口
自
此
減
少
，
當
年
約
為
二
萬
九
千
人
（
享
利‧

簡
斯

頓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二
；P

ric
e,	1
9
8
7
:	1
7
6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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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加
拿
大

一
七
八
八
年
澳
門
來
的
一
群
中
國
木
工
跟
隨
一
名
叫
詹
姆
斯
．
梅
爾
斯
的
英
國
海
軍
船
長
在
英
屬
哥
倫
比

亞
西
岸
登
陸
，
此
為
華
人
首
次
踏
足
加
拿
大
的
土
地
（M

a
	a
n
d
	C
a
rtier,	2

0
0
3

）
。
一
八
五
八
年
，
在
英

屬
哥
倫
比
亞
湯
普
遜
河
（T

h
o
m
p
so
n
	R
iv
er

）
發
現
金
礦
的
第
二
年
，
時
在
加
州
淘
金
的
華
僑
聽
到
消
息
就

跨
過
邊
界
到
菲
沙
河
谷
一
帶
淘
金
，
在
加
里
布
山
谷
的
巴
克
維
爾
淘
金
區
有
一
半
的
淘
金
者
為
華
僑
，
周
邊
的

淘
金
小
鎮
也
有
規
模
不
小
的
唐
人
街
，
包
括
里
奇
菲
爾
德
、
史
坦
萊
、
范
溫
克
爾
、
奎
內
爾
、
安
特
勒
、
奎
內

爾
．
佛
斯
等
小
鎮
，
此
為
第
一
批
華
僑
移
民
潮
（S

k
elto
n
,	1
9
8
0

）
。

一
八
八
一
至
一
八
八
五
年
的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鐵
路
的
建
築
工
程
招
募
了
大
約
一
萬
五
千
至
一
萬
七
千
名
華

僑
勞
工
，
此
為
第
二
批
華
僑
移
民
潮
。
與
美
國
中
央
太
平
洋
鐵
路
的
情
況
一
樣
，
華
僑
負
責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鐵

路
中
最
艱
巨
的
一
段
，
在
建
設
艱
險
的
洛
磯
山
脈
路
段
時
，
約
共
四
千
名
華
僑
失
去
生
命
。
淘
金
熱
和
鐵
路
建

設
之
後
，
華
僑
基
本
上
從
事
種
植
業
、
漁
業
、
洗
衣
、
餐
飲
等
行
業
。
鐵
路
於
一
八
八
五
年
建
設
完
工
。
同
年
，

加
拿
大
政
府
開
始
限
制
華
僑
入
境
，
向
華
僑
徵
收
入
境
「
人
頭
稅
」
五
十
加
幣
、
一
九○

○

年
增
至
一
百
加
幣
、

一
九○

三
年
增
至
五
百
加
幣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更
通
過
「
中
國
移
民
法
案
」
，
禁
止
華
僑
勞
工
入
境
（
學
生
、
外

交
人
員
和
特
許
人
員
除
外
）
（C

h
o
w
,	2
0
1
4

；
黎
全
恩
，
二○

一
三
）
。
在
工
作
上
也
排
斥
華
人
，
一
八
九

○

年
溫
哥
華
市
政
府
在
批
准
提
供
資
金
給
予
卑
詩
煉
糖
廠
時
列
明
，
資
金
和
土
地
是
市
長
連
同
市
議
會
協
助
設

立
該
糖
廠
的
優
惠
方
式
，
條
件
是
該
公
司
於
任
何
時
間
不
得
僱
用
任
何
華
裔
勞
工
在
上
述
糖
廠
工
作
或
從
事
糖

廠
相
關
的
工
作
（Y

u
,	2
0
1
8
:	4
3

）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大
部
分
近
代
海
外
華
工
隻
身
出
外
謀
生
，
在
異
域
生
活
缺
乏
家
庭
溫
暖
，
不
但
工
作
艱
苦
，

更
重
要
的
是
文
化
差
異
，
語
言
障
礙
，
所
在
國
的
排
華
情
緒
高
漲
，
國
內
親
人
的
苦
等
與
呼
喚
，
使
他
們
的
思

鄉
之
情
倍
增
，
落
葉
歸
根
的
思
想
尤
為
明
顯
。
因
此
，
若
華
僑
客
死
異
鄉
，
皆
希
望
自
己
的
骸
骨
可
以
回
歸
原

籍
安
葬
，
讓
靈
魂
得
以
安
息
，
而
生
者
也
盡
力
助
其
達
成
夙
願
。
根
據
故
鄉
二
次
葬
的
風
俗
，
早
期
在
外
域
去

世
的
華
工
，
一
般
由
其
鄉
親
進
行
簡
單
的
埋
葬
，
待
到
一
定
的
年
限
再
起
骨
並
送
回
原
籍
永
久
安
葬
。
否
則
，

他
們
擔
心
會
淪
為
無
人
拜
祭
的
孤
魂
野
鬼
。

自
先
僑
開
始
執
骨
運
回
原
籍
安
葬
至
一
九
四
九
年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成
立
禁
止
了
這
一
傳
統
，
無
法
統

計
共
有
多
少
副
骨
頭
被
運
回
中
國
，
當
年
幾
乎
凡
是
有
華
僑
居
住
的
地
方
，
都
有
這
一
習
俗
。
有
報
道
稱
僅

一
九
一
三
那
一
年
，
便
有
超
過
一
萬
箱
骸
骨
運
離
美
國
（S

in
n
,	2
0
1
3
:	2
6
8

）
。

百
年
後
旅
居
加
拿
大
維
多
利
亞
的
番
禺
籍
楊
鏡
初
先
生
曾
寫
詩
緬
懷
那
些
客
死
他
鄉
的
築
路
華
工
，
依
然

擔
心
那
些
無
法
返
鄉
的
孤
魂
：

應
聘
華
工
遠
道
來
，

築
修
鐵
路
貫
東
西
。

維
亞
修
成
秋
後
扇
，

妒
疑
異
己
盡
排
擠
。

累
年
受
食
寒
林
下
，

遠
寄
孤
魂
怎
返
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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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明
重
九
無
祭
掃
，

異
地
無
親
倍
悲
傷
。

�

（
楊
鏡
初
，
一
九
九
七
︰
六○

）

七
、
執
骨
背
景

在
西
方
文
化
圈
，
墳
場
通
常
指
死
者
遺
體
、
遺
物
、
骸
骨
或
者
骨
灰
埋
葬
的
地
方
，
多
為
管
理
處
規
劃
好

的
穴
位
，
按
照
固
定
排
位
下
葬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前
的
中
國
民
間
，
傳
統
禮
俗
是
民
間
生
活
的
重
要
部
分
，
二

次
葬
俗
依
然
盛
行
，
所
有
的
墓
地
都
是
風
水
先
生
經
過
翻
山
越
嶺
多
方
尋
找
所
得
，
以
其
風
水
點
為
墓
穴
位

置
，
有
時
上
下
左
右
稍
微
偏
離
都
有
可
能
偏
離
風
水
位
，
最
多
是
包
含
家
庭
成
員
在
內
的
家
族
墓
園
，
並
未
出

現
大
規
模
群
葬
的
現
代
墳
場
的
概
念
。

八
、
會
館
及
善
堂

華
僑
以
勞
工
身
份
大
量
赴
外
洋
謀
生
，
始
到
東
南
亞
，
再
到
其
他
地
區
。
這
些
勞
工
大
部
分
是
單
身
寡
佬
，

缺
乏
家
庭
溫
暖
，
於
是
他
們
很
快
就
用
中
國
鄉
村
社
會
的
傳
統
禮
教
和
宗
族
制
度
建
立
起
海
外
華
僑
社
會
的
秩

序
網
絡—

採
用
明
清
時
期
都
市
盛
行
的
以
同
鄉
或
者
同
業
為
基
礎
組
成
不
同
的
團
體
。
他
們
以
原
籍
地
為
基

礎
設
立
同
鄉
性
質
的
「
會
館
」
，
以
同
姓
家
族
為
基
礎
設
立
宗
親
性
質
的
「
公
所
」
，
以
行
業
為
基
礎
而
設
立

互
助
性
質
的
「
堂
」
。
在
會
館
內
或
者
一
些
較
大
的
公
所
，
設
立
善
堂
專
門
處
理
原
籍
先
友
的
骸
骨
撿
運
和
安

撫
家
屬
等
，
這
些
組
織
管
理
嚴
密
，
互
相
交
錯
，
管
理
唐
人
街
的
社
會
秩
序
。
廣
東
台
山
籍
曹
亞
志
（
又
名
曹

亞
珠
）
，
曾
在
澳
門
當
木
匠
，
後
到
馬
來
半
島
謀
生
，
於
一
八
一
九
年
在
新
加
坡
創
建
他
的
家
族
組
織─

─

公

所
，
是
海
外
華
僑
最
早
創
建
的
以
血
緣
為
紐
帶
的
組
織
。
一
八
二
二
年
他
又
建
立
新
加
坡
甯
陽
會
館
，
是
海
外

華
僑
最
早
建
立
的
以
地
緣
為
基
礎
的
會
館
組
織
。
對
於
公
所
和
會
館
的
功
能
，
其
紀
錄
稱
「
曹
家
自
東
而
西
由

南
而
北
，
足
跡
所
經
不
止
美
利
堅
屬
之
地
。
遠
至
英
屬
覓
多
里
，
無
墓
不
查
，
有
報
皆
執
。
凡
番
邑
先
梓
，
罔

使
或
遺
焉
。
若
遇
未
化
之
屍
，
內
用
鉛
箱
罐
、
外
用
木
箱
妥
裝
封
固
。
至
於
因
溺
水
葬
身
魚
腹
，
或
被
害
而
埋

沒
其
屍
，
及
瘞
於
僻
靜
之
處
，
屍
經
番
人
盜
去
用
為
藥
餌
，
或
暨
有
墳
而
失
去
墓
簽
，
追
尋
未
獲
者
，
皆
歸
招

魂
箱
，
用
銀
牌
書
其
名
，
一
同
運
返
。
」
（
余
定
邦
，
一
九
八
七
︰
八
）

關
於
「
番
人
盜
墓
」
的
報
道
，
在
美
國
的
報
紙
裏
也
時
有
報
道
，
一
九○

八
年
的
《
西
雅
圖
之
星
》
警
告

買
假
髮
的
人
，
稱
假
髮
可
能
是
從
華
人
墓
地
裏
盜
用
他
們
的
長
辮
製
作
的
（T

h
e	S
ea
ttle	S

ta
r,	Ju

ly
	2
7
,	

1
9
0
8

）
。
因
此
，
華
人
對
於
死
後
墓
地
安
全
的
擔
憂
更
能
直
接
體
現
會
館
和
公
所
成
立
善
堂
撿
運
骸
骨
的
迫

切
性
。廣

東
人
在
一
八
四○

至
一
八
五○

年
代
開
始
大
批
赴
北
美
和
大
洋
洲
謀
生
，
此
後
幾
年
間
，
便
形
成
了
以

會
館
、
公
所
、
堂
為
基
本
社
會
秩
序
網
絡
的
三
藩
市
唐
人
街
，
稍
後
形
成
的
其
他
唐
人
街
的
社
會
管
理
秩
序
也

相
類
似
。

各
大
會
館
視
喪
葬
管
理
為
重
要
之
事
，
大
多
專
門
成
立
「
善
堂
」
，
負
責
幫
助
老
而
窮
者
回
鄉
終
老
、
管

理
喪
葬
事
務
、
安
撫
家
屬
、
執
骨
送
歸
原
籍
安
葬
、
墳
場
墓
地
等
事
務
。
一
八
八
二
至
一
八
八
六
年
駐
三
藩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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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領
事
黃
遵
憲
呈
送
給
中
國
駐
美
公
使
鄭
藻
如
的
一
份
稟
文
對
此
曾
有
描
述
：

每
次
船
來
，
各
館
初
到
之
客
，
館
人
為
之
招
呼
行
李
，
租
賃
居
所
。
遇
有
事
端
，

董
事
等
為
之
料
理
，
亦
有
病
故
無
依
親
之
骸
骨
，
為
之
檢
﹝
撿
﹞
運
俾
葬
於
故
里
者
（
此

一
事
亦
有
不
歸
會
館
辦
理
，
各
邑
自
立
善
堂
代
為
營
運
者
。
）

�

（
黃
遵
憲
，
二○

○

三
︰
五
二○

）

善
堂
以
慈
善
為
懷
，
以
幫
助
僑
居
海
外
的
梓
里
葉
落
歸
根
為
其
主
要
目
的
。
故
其
功
能
有
二
；
一
是
撿
運

先
人
骸
骨
，
二
是
盡
可
能
幫
助
貧
窮
的
華
僑
會
員
，
根
據
會
員
部
的
紀
錄
，
審
查
屬
實
後
，
資
助
船
費
，
助
其

回
鄉
終
老
的
夙
願
。

九
、
海
外
墳
場

華
僑
身
故
後
的
喪
禮
和
多
年
後
執
骨
運
回
原
籍
安
葬
等
事
務
，
皆
由
會
館
和
善
堂
處
理
。
華
僑
向
來
重
視

死
後
「
下
輩
子
」
的
造
化
，
重
視
死
後
的
埋
葬
地
，
重
視
死
後
的
骸
骨
和
靈
魂
是
否
可
以
葉
落
歸
根
回
到
自
己

的
家
鄉
，
他
們
最
大
的
希
望
是
以
後
每
年
清
明
皆
有
後
子
孫
後
代
前
來
敬
奉
，
而
不
至
於
成
為
無
人
拜
祭
的
孤

魂
野
鬼
。
墳
場
是
死
後
的
埋
葬
地
，
哪
怕
是
短
暫
的
第
一
次
葬
，
也
是
極
為
重
要
的
臨
時
安
息
地
。
如
果
能
夠
，

海
外
墳
場
多
選
擇
建
在
海
邊
或
可
以
仰
望
大
海
的
地
方
，
其
祭
壇
和
香
爐
面
向
大
海
的
方
向—

那
是
太
平
洋

對
岸
的
家
鄉
。

一
些
早
期
華
僑
墳
場
建
有
「
敬
如
在
」
或
者
「
伯
公
」
神
位
拜
祭
亡
靈
和
供
奉
土
地
神
，
而
由
會
館
善
堂

購
買
的
墳
場
則
有
由
善
堂
設
立
的
拜
壇
和
焚
香
爐
，
每
年
春
秋
二
祭
，
必
有
善
堂
組
織
會
員
到
場
拜
祭
先
友
。

在
排
華
情
緒
高
漲
的
年
代
，
找
一
塊
地
做
墳
場
並
不
容
易
，
歧
視
華
僑
的
行
徑
十
分
明
顯
，
更
有
地
方
法

例
的
限
制
。
白
人
不
相
信
另
一
個
世
界
的
精
神
和
活
着
的
人
之
間
有
很
強
的
聯
繫
。
他
們
的
墳
場
往
往
是
以
宗

教
信
仰
為
藉
口
與
華
僑
墓
地
隔
離
，
也
有
些
兄
弟
團
體
拒
絕
將
埋
葬
空
間
分
配
給
「
異
教
徒
中
國
人
」
。
即
使

有
些
華
僑
成
功
地
購
進
了
某
個
當
地
人
的
墳
場
地
，
但
也
常
會
被
降
級
，
他
們
習
慣
把
當
地
白
人
和
華
僑
的
墓

地
隔
開
為
不
同
的
部
分
。
大
多
數
白
人
墓
地
不
埋
葬
華
僑
，
唯
一
的
例
外
就
算
那
些
忠
心
耿
耿
的
中
國
僕
人
可

能
與
白
人
家
人
一
起
葬
在
他
們
的
私
人
公
墓
裏
。
一
般
的
華
僑
都
支
付
不
起
用
藥
水
處
理
屍
體
再
連
同
棺
材
運

送
回
鄉
的
費
用
，
故
他
們
必
須
選
擇
在
隔
離
墳
場
或
華
僑
墳
場
進
行
臨
時
埋
葬
，
然
後
數
年
後
撿
運
回
中
國
作

永
久
埋
葬
。

靠
近
華
僑
聚
居
城
市
的
華
僑
墳
場
，
常
常
出
現
因
為
人
多
而
墳
場
空
間
不
夠
的
情
況
，
以
三
藩
市
台
山
甯

陽
餘
慶
堂
公
墓
和
其
他
地
方
聯
合
購
置
的
六
山
墳
場
為
例
，
他
們
就
在
入
口
處
設
置
一
塊
空
地
作
為
臨
時
埋
葬

用
地
，
常
常
需
要
在
三
、
五
年
的
時
間
進
行
起
骨
，
以
騰
出
空
間
給
後
來
者
。
挖
出
的
骸
骨
用
箱
處
理
好
，
存

放
在
墳
場
內
專
門
用
於
存
儲
骸
骨
的
小
屋
中
，
等
待
運
送
回
國
。

雖
然
回
家
鄉
安
葬
是
當
時
公
認
的
習
俗
，
但
也
有
小
部
分
美
國
化
的
、
有
家
庭
後
代
在
美
國
的
人
，
希

望
被
安
葬
在
美
國
，
這
是
因
為
他
們
覺
得
美
國
是
他
們
的
家
，
因
為
他
們
的
後
代
和
親
人
生
活
在
美
國
。

一
八
九
六
年
，T

h
e	S
a
n
	F
ra
n
cisco

	C
a
ll

報
道
了
一
則
另
類
的
新
聞
：
一
名
叫
「
余
阿
太
」
的
華
僑
願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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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眠
在
美
國
這
片
土
地
（“

H
is	B
o
n
es	to

	L
ie	in

	T
h
is	L
a
n
d
.”
T
h
e	S
a
n
	F
ra
n
cisco

	C
a
ll,	Ju

n
e	1
4
,	

1
8
9
6

）
。

在
一
些
沒
有
那
麼
歧
視
華
僑
的
小
埠
地
區
，
華
僑
及
其
他
少
數
族
裔
都
可
以
在
當
地
的
公
墓
裏
埋
葬
，
因

為
當
地
的
公
墓
是
所
有
居
民
的
最
後
安
息
地
。
十
九
世
紀
七
十
年
代
的
貝
克
斯
菲
爾
德
（B

a
k
ersfield

）
便

是
其
中
之
一
（A

m
a
n
ik
	a
n
d
	F
letc
h
er,	2

0
1
9
:	2
8

）
。

執
骨
歸
葬
耗
費
巨
大
，
工
作
繁
重
，
向
以
美
國
三
藩
市
和
加
拿
大
卑
詩
省
的
域
多
利
（
維
多
利
亞
）
為
主

要
的
骸
骨
集
中
地
，
統
一
組
織
運
送
。
筆
者
以
三
藩
市
唐
人
街
喪
葬
的
管
理
架
構
為
例
，
簡
單
梳
理
會
館
與
善

堂
之
間
的
關
係
如
下
：

甯
陽
會
館
人
數
眾
多
，
財
力
雄
厚
，
故
他
們
有
能
力
購
買
地
塊
建
成
甯
陽
會
館
「
餘
慶
堂
墳
場
」
，
專
門

服
務
台
山
梓
里
，
其
餘
六
大
會
館
的
華
僑
共
同
購
買
地
塊
，
建
成
「
六
山
墳
場
」
，
安
葬
除
台
山
甯
陽
會
館
之

外
的
六
大
會
館
的
梓
里
，
這
些
墳
場
的
運
作
都
有
專
人
負
責
，
而
善
堂
主
要
負
責
與
執
骨
、
運
送
原
籍
相
關
的

事
務
。
對
於
那
些
不
屬
於
任
何
地
區
會
館
或
姓
氏
公
所
的
人
、
或
是
位
於
郊
區
小
埠
，
當
地
沒
有
地
緣
會
館
和

血
緣
公
所
可
以
加
入
的
人
，
不
在
此
列
（
他
們
一
般
會
加
入
到
當
地
的
洪
門
堂
或
協
勝
堂
、
合
勝
堂
、
致
公
堂
、

萃
勝
堂
、
安
良
堂
等
堂
口
，
這
些
堂
口
也
有
為
會
員
撿
運
骸
骨
的
服
務
）
。

以
上
會
館
善
堂
及
其
墳
場
分
配
的
關
係
列
表
如
下
：

三
藩
市
華
僑
主
要
會
館
及
善
堂
列
表
（
一
八
四
九—

一
九
四
九
年
）

成
立
時
間

會
館
名
稱

組
成
地
區

善
堂
名
稱

墳
場
名
稱

一
八
四
九

四
邑
會
館

台
山
、
新
會
、
開
平
、
恩
平

（
一
八
五
四
年
後
更
名
為
新

會
鶴
山
為
主
的
岡
州
會
館
）

一
八
五○

三
邑
會
館

南
海
、
番
禺
、
順
德

南
海
福
蔭
堂

順
德
行
（
恒
）
安
堂

番
禺
昌
後
堂

六
山
墳
場

一
八
五○

人
和
會
館

寶
安
、
惠
陽
、
梅
縣
、
赤
溪

的
客
家
人

不
設
專
門
處
理
喪
葬
事
務
的
善
堂

六
山
墳
場

一
八
五
二

陽
和
會
館

香
山
（
中
山
）
、
東
莞
、
增

城
、
博
羅

同
善
堂
、
積
善
堂
、
喜
善
堂
、
敦
善
堂
、

集
善
堂
、
歸
善
堂
、
德
善
堂
、
良
善
堂
、

樂
善
堂
、
博
善
堂
、
義
安
堂

東
莞
寶
安
堂
、
增
城
仁
安
堂

六
山
墳
場

一
八
五
四

甯
陽
會
館

台
山

甯
陽
餘
慶
堂

餘
慶
堂
墳
場

一
八
五
四

岡
州
會
館

新
會
，
鶴
山

新
會
福
慶
堂
、
同
德
堂
、
鶴
山
德
厚
堂

六
山
墳
場

一
八
六
二

合
和
會
館

台
山
余
姓
與
開
平
的
鄧
、

謝
、
胡
、
朱
、
潘
、
利
、
區

及
恩
平
的
鄭
姓

廣
福
堂

六
山
墳
場

一
八
七
六

肇
慶
會
館

開
平
、
恩
平

廣
福
堂

六
山
墳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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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
撿
運
過
程

一
八
四
八
年
美
國
加
州
發
現
金
礦
，
淘
金
熱
吸
引
大
批
華
人
到
北
美
謀
生
。
一
八
五
三
年
開
始
，
四
邑
會

館
開
始
為
故
去
的
同
鄉
好
友
執
骨
並
運
送
回
原
籍
安
葬
（
劉
伯
驥
，
一
九
七
六
︰
一
六
五
）
。
一
八
五
五
年
七

月
二
十
二
日
香
港
《
德
臣
西
報
》
（T

h
e	C
h
in
a
	M
a
il

）
的
一
則
小
新
聞
報
道
了
從
美
國
三
藩
市
運
來
的
一

批
特
別
貨
物—

九
十
四
箱
華
人
骸
骨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一○

二
；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二
三
）
。

加
州
關
於
華
人
骸
骨
撿
運
的
早
期
新
聞
見
報
於
一
八
五
八
年
一
月
六
日
的
《
加
利
福
尼
亞
阿
爾
塔
日
報
》

（D
a
ily
	A
lta
	C
a
lifo
rn
ia

）
，
稱
「
華
人
掘
坑
把
裏
面
的
骸
骨
挖
出
並
運
送
回
中
國
」
。
三
藩
市
三
邑
會
館

下
轄
的
善
堂—

番
禺
昌
後
堂
也
於
咸
豐
八
年
（
一
八
五
八
年
）
開
始
組
織
人
力
，
籌
措
資
金
，
啟
動
撿
運
工

作
。
約
七
至
十
年
左
右
撿
運
一
次
，
現
存
歷
屆
《
金
山
昌
後
堂
徵
信
錄
》
，
詳
細
記
載
撿
運
的
過
程
，
如
資
金

籌
措
，
執
骨
過
程
的
複
雜
與
困
難
等
。
該
邑
僑
梓
在
香
港
成
立
繼
善
堂
，
負
責
從
香
港
運
送
骸
骨
回
番
禺
原
籍

安
葬
（
加
州
軒
佛
三
邑
會
館
檔
案
）
。

（
一
）
資
費
籌
措

善
堂
的
款
項
，
主
要
依
賴
邑
人
的
捐
助
和
自
籌
置
業
以
幫
補
。
費
用
的
主
要
支
出
在
三
方
面
；
到
各
處
執

骨
的
費
用
，
骨
箱
運
回
香
港
的
運
費
，
給
家
屬
的
安
葬
費
。
當
時
一
個
骨
箱
的
運
費
大
約
為
五
美
元
，
外
加
十

美
元
的
衞
生
費
，
給
家
屬
的
安
葬
費
從
五
至
十
美
元
不
等
（
譚
雅
倫
，
二○

○

一
︰V

3
-2

）
。
到
了
一
八
六

○

至
一
八
七○

年
代
，
骸
骨
的
「
船
票
」
升
至
二
十
美
元
一
副
（S

in
n
,	2
0
1
3
:	2
6
8

）
。
會
館
和
善
堂
的
運

作
費
用
皆
來
源
於
會
員
的
會
費
或
者
特
別
因
執
骨
撿
運
而
發
起
的
針
對
性
捐
助
。
捐
資
者
都
能
拿
到
一
張
收
費

票
據—

俗
稱
「
出
港
票
」
（
還
有
其
他
形
式
的
捐
款
也
可
以
充
當
出
港
票
）
，
意
謂
華
僑
出
港
乘
坐
輪
船
回

中
國
的
時
候
，
用
於
上
船
的
通
行
憑
據
。
各
個
會
館
為
了
保
障
能
夠
有
足
夠
的
費
用
來
妥
善
處
理
骸
骨
原
籍
安

葬
，
以
及
贊
助
老
而
窮
的
同
鄉
回
國
的
船
費
，
故
有
點
強
制
性
地
要
求
會
員
繳
交
會
費
或
者
捐
助
執
骨
費
用
。

會
館
有
人
在
上
船
處
設
卡
檢
查
，
持
有
「
出
港
票
」
方
能
通
行
，
若
無
繳
費
票
據
，
則
日
後
不
幸
身
故
，
也
不

予
執
骨
回
鄉
。

撿
運
費
用
異
常
昂
貴
，
以
番
禺
昌
後
堂
為
例
，
一
八
六
三
年
的
徵
信
錄
記
載
第
一
次
撿
運
總
經
費
為
二
萬

五
百
元
，
撿
運
靈
柩
二
百
五
十
八
副
，
另
招
魂
湮
沒
者
五
十
九
名
，
每
柩
附
派
葬
金
七
元
，
特
委
四
人
隨
船
護

送
；
一
八
七
六
年
的
第
二
次
的
撿
運
總
費
用
為
四
萬
多
，
運
靈
柩
八
百
五
十
八
具
，
另
招
魂
箱
二
十
四
個
，
每

給
葬
金
銀
十
美
元
（
《
金
山
昌
後
堂
徵
信
錄
》
，
一
八
六
三
年
、
一
八
七
六
年
）
。
如
此
昂
貴
的
運
作
經
費
，

若
非
有
強
大
而
妥
善
的
組
織
，
以
及
普
遍
認
同
的
文
化
觀
和
價
值
觀
，
絕
非
容
易
之
事
。

撿
運
過
程
中
，
一
般
都
公
推
有
負
責
任
而
有
誠
信
的
本
邑
人
擔
任
「
撿
」
與
「
運
」
的
專
員
進
行
催
收
督

撿
。
這
些
專
人
需
長
途
跋
涉
赴
各
埠
催
收
捐
款
，
登
記
發
票
予
捐
助
者
。
能
否
順
利
完
成
執
骨
，
有
賴
於
當
時

的
捐
助
，
時
多
時
少
。
故
一
般
都
有
嚴
格
的
記
帳
部
，
並
發
給
捐
助
者
票
據
，
對
於
不
捐
資
者
，
則
其
死
後
不

予
撿
運
，
此
舉
可
以
保
證
有
足
夠
的
籌
款
撿
運—

生
者
捐
資
是
為
了
幫
助
他
人
，
也
為
自
己
死
後
有
人
幫
忙

撿
運
。除

卻
每
屆
執
骨
都
派
專
人
赴
各
埠
向
梓
里
催
收
捐
資
外
，
值
理
執
事
者
也
考
慮
投
資
物
業
來
幫
補
支
敷
。

不
少
善
堂
都
在
唐
人
街
或
者
香
港
、
中
國
鄉
下
等
地
置
業
，
所
得
利
息
用
以
幫
補
將
來
執
骨
之
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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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
執
骨
過
程

善
堂
公
選
催
收
督
撿
的
專
人
，
僱
仵
工
執
骨
。
凡
從
各
埠
上
報
至
善
堂
者
，
皆
盡
力
赴
該
處
尋
找
骸
骨
。

在
加
拿
大
還
沒
有
開
始
撿
運
業
務
之
前
，
他
們
的
足
跡
甚
至
到
達
後
來
才
納
入
加
拿
大
版
圖
的
英
屬
哥
倫
比
亞

域
多
利
地
區
。
因
為
執
骨
是
極
為
嚴
肅
的
事
情
，
故
在
僱
人
執
骨
之
前
，
會
館
從
一
開
始
就
草
擬
了
執
骨
的
要

求
讓
仵
工
去
執
行
。
按
照
人
體
從
頭
到
腳
的
順
序
進
行
撿
拾
，
並
描
述
各
骨
的
特
點
和
要
求
，
悉
數
收
回
。

一
八
六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墨
爾
本
的
《
阿
德
雷
德
畫
報
》
報
道
了
一
個
名
為
坎
德
爾
的
白
人
講
述
他
跟

四
個
中
國
人
朋
友
在
本
迪
戈
外
面
的
白
山
公
墓
一
起
執
骨
的
過
程
︰

先
拿
頭
骨
，
然
後
是
椎
骨
，
肋
骨
，
最
後
是
手
骨
，
腳
骨
。
聚
集
墳
墓
周
圍
的
十

幾
個
華
僑
非
常
認
真
地
細
數
着
那
些
骨
頭
，
很
高
興
地
看
到
骨
頭
一
塊
都
沒
丟—

即

使
是
一
顆
牙
齒
也
不
能
遺
漏
，
每
一
顆
牙
齒
都
要
牢
固
地
固
定
在
頜
上
。
然
後
腿
和
腳

被
取
出
來
。
在
移
骨
架
的
整
個
過
程
中
，
有
一
對
華
僑
夫
婦
在
忙
碌
地
擦
拭
骨
頭
，
把

它
們
擺
放
在
適
當
的
位
置
，
然
後
在
陽
光
下
攤
開
，
那
些
手
、
腳
等
骨
頭
一
曬
乾
就
放

進
不
同
的
包
裹
裏
捆
紮
起
來
，
並
貼
上
標
籤
。
整
個
骨
架
被
放
在
一
個
大
約
一
點
二
米

長
的
小
長
方
形
箱
子
裏
。

�

（
艾
瑞
克
．
羅
斯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二
六
五—

二
六
六
）

事
實
上
，
並
不
是
所
有
死
者
都
有
下
葬
的
墳
墓
寄
存
屍
體
；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墳
頭
墓
碑
都
保
存
完
好
，
清

晰
辨
認
；
若
能
覓
得
墓
碑
確
認
骸
骨
者
，
則
裝
箱
並
清
晰
記
錄
死
者
姓
名
地
址
；
因
種
種
原
由
未
能
尋
得
骸
骨

而
知
其
底
細
者
，
則
全
部
招
其
魂
魄
進
箱
，
一
同
送
回
原
籍
。

為
了
處
理
好
撿
運
工
作
和
杜
絕
貪
污
，
善
堂
對
執
骨
工
頭
也
有
種
種
要
求
。
因
嚴
格
賬
務
管
理
而
謝
絕
本

邑
人
充
擔
。
昌
後
堂
光
緒
四
年
歲
次
戊
寅
善
後
章
程
第
八
條
規
定
「
凡
遇
興
工
檢
﹝
撿
﹞
運
之
時
，
本
邑
人
不

能
承
接
檢
﹝
撿
﹞
運
工
頭
，
如
有
外
邑
接
辦
人
而
暗
入
本
邑
人
份
子
者
，
倘
有
確
據
查
出
，
外
內
每
罰
銀
一
千

元
，
例
在
必
行
，
決
不
寬
恕
」
（
光
緒
四
年
歲
次
戊
寅
善
後
章
程
：
一
八
七
八
）
。

（
三
）
運
回
原
籍

在
北
美
，
美
國
的
三
藩
市
和
加
拿
大
的
域
多
利
（
維
多
利
亞
）
兩
個
唐
人
街
的
會
館
負
責
把
骸
骨
收
集
並

組
織
運
送
回
香
港
。
約
每
隔
七
至
十
年
左
右
運
送
一
次
。
人
口
眾
多
的
會
館
善
堂
（
如
甯
陽
會
館
餘
慶
堂
）
可

以
自
行
組
織
撿
運
，
一
些
小
眾
的
會
館
只
能
付
費
托
鄰
近
縣
份
的
善
堂
幫
忙
，
以
客
家
人
為
主
的
三
藩
市
人
和

會
館
便
沒
有
設
善
堂
。
也
有
一
些
華
僑
不
是
很
多
的
地
方
，
則
多
個
善
堂
聯
合
撿
運
。
在
搬
運
骸
骨
箱
下
船
之

前
的
工
作
也
非
常
細
緻
，
記
錄
好
所
有
死
者
的
名
單
和
骨
箱
，
絕
不
馬
虎
。
一
八
六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日
馬
克
．

吐
溫
在
他
供
職
的
報
紙
《
三
藩
市
早
報
》
（S

a
n
	F
ra
n
cisco

	D
a
ily
	M
o
rn
in
g
	C
a
ll

）
報
道
了
他
在
甯
陽
會

館
所
看
到
的
處
理
骨
殖
運
送
的
情
況
：

在
太
平
洋
沿
岸
的
中
國
人
都
屬
於
一
個
或
多
個
公
司
或
者
組
織
，
這
些
公
司
有
會

員
的
資
料
，
他
們
的
花
名
冊
，
並
且
負
責
在
他
們
死
後
運
送
回
國
。
四
邑
公
司
是
其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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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大
者
，
甯
陽
公
司
緊
跟
其
後
，
擁
有
會
員
一
萬
八
千
名
。
甯
陽
的
總
部
設
在
三
藩
市
，

有
一
個
不
錯
的
廟
宇
，
數
位
管
理
人
，
幾
位
神
職
人
員
（
仵
工
）
。
在
那
裏
我
看
到
了

會
員
花
名
冊
，
有
死
者
的
名
單
和
運
送
回
國
日
期
等
資
訊
。

�

（
《
三
藩
市
早
報
》
，
筆
者
譯
）

華
僑
於
一
八
六
三
年
至
一
八
六
九
年
參
與
建
築
的
中
央
太
平
洋
鐵
路
段
位
於
加
州
沙
加
緬
度
與
內
華
達
州

鹽
湖
城
之
間
，
是
美
國
橫
貫
大
陸
鐵
路
建
築
當
中
最
艱
險
的
路
段
，
死
傷
甚
眾
。
鐵
路
建
設
過
程
中
死
去
的
華

工
的
骸
骨
的
運
送
情
況
也
時
有
報
道
：

一
八
七○

年
一
月
五
日
內
華
達
州
埃
爾
科
的
地
方
報
紙E

lko�In
d
ep

en
d
en

t

報

道
有
六
卡
車
的
華
僑
骸
骨
運
往
三
藩
市
；
同
年
三
月
，
內
華
達
州
溫
尼
馬
卡
的
《
銀
州

報
》
（S

ilver�S
tate

）
報
道
說
兩
輛
華
僑
殯
葬
車
在
橋
街
過
境
點
附
近
，
為
死
者
回
歸

家
鄉
做
準
備
。
他
們
把
骸
骨
裝
箱
，
並
標
上
死
者
的
名
字
、
死
亡
日
期
及
其
所
屬
的
會

館
，
然
後
通
過
三
藩
市
運
往
香
港
；
同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，
加
州
沙
加
緬
度
的
當
地
報
紙

S
acram

en
to�R

ep
orter

報
道
了
約
有
二
萬
磅
骸
骨
（
估
計
為
一
千
二
百
名
華
僑
死
者

或
者
十
分
之
一
華
工
）
正
在
運
往
中
國
。

�

（A
m
an

ik�an
d
�Fletch

er,�2
0
1
9
:�8

-9

，
筆
者
譯
）

對
於
運
送
骸
骨
到
香
港
的
旅
程
，
番
禺
昌
後
堂
一
般
都
派
專
人
全
程
護
送
到
埠
並
負
責
聯
繫
香
港
負
責

人
，
接
洽
轉
運
回
鄉
，
其
中
旅
費
，
均
由
善
堂
支
付
。
另
外
，
根
據
當
年
善
堂
所
收
捐
款
情
況
而
酌
情
撥
付
每

副
骸
骨
約
五
至
十
元
葬
費
。
護
送
專
人
還
負
責
骸
骨
到
達
家
鄉
後
的
安
葬
事
宜—

請
法
師
（
喃
嘸
佬
）
到
場

進
行
超
度
亡
靈
的
法
事
。
然
後
把
骸
骨
放
在
當
地
的
義
莊
或
者
善
堂
、
方
便
醫
院
等
地
方
，
等
候
家
屬
前
來
領

取
回
鄉
下
葬
，
讓
亡
靈
安
息
。
對
於
未
有
家
屬
前
來
領
取
的
骸
骨
，
則
由
海
外
的
善
堂
組
織
建
設
義
塚
（
或
稱

義
山
、
義
墳
等
）
統
一
安
葬
，
每
年
拜
祭
（
光
緒
四
年
昌
後
堂
檢
﹝
撿
﹞
運
章
程
）
。

如
果
撇
開
華
人
的
喪
葬
信
仰
而
從
商
業
的
角
度
來
看
待
原
籍
安
葬
，
華
人
屍
骨
運
送
至
香
港
也
是
一
項

不
錯
的
生
意
。
美
國
的
衞
生
局
和
船
運
公
司
都
從
自
己
的
角
度
去
把
握
這
個
賺
錢
的
商
機
。
一
九○

○

年
三

藩
市
的T

h
e	S
a
n
	F
ra
n
cisco

	C
a
ll

報
紙
稱
將
「
魚
骨
」
運
往
中
國
成
為
當
地
一
個
重
要
的
產
業
，
當
地
衞

生
局
向
運
送
骸
骨
至
香
港
的
華
人
徵
收
每
具
骸
骨
十
美
元
的
稅
金
，
但
華
人
為
了
逃
稅
，
與
船
務
經
理
合
謀

串
通
，
謊
稱
運
往
香
港
的
骸
骨
為
「
魚
骨
」
而
免
稅
（T

h
e	S
a
n
	F
ra
n
cisco

	C
a
ll,	A

p
ril	2

0
,	1
9
0
0

）
。

一
九
一
一
年
美
國
檀
香
山
的
《
太
平
洋
商
業
廣
告
》
報
紙
刊
登
了
一
則
以
優
惠
價
格
運
送
華
人
屍
骨
回
香
港

的
廣
告
，
稱
運
送
「
白
人
屍
體
需
要
二
百
三
十
美
元
一
具
，
而
故
去
一
年
內
的
華
人
屍
體
為
五
十
五
美
元
一

具
，
一
年
以
上
的
為
三
十
五
美
元
一
具
」
（M

a
k
es	A

	L
o
w
	R
a
te	F

o
r	C
h
in
ese	C

o
rp
ses,	T

h
e	P
a
cific	

C
o
m
m
ercia

l	A
d
v
ertiser, 	M

a
y
	2
7
,	1
9
1
1

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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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中
轉

一
、
香
港
角
色

第
一
次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香
港
於
一
八
四
一
年
開
埠
成
為
英
國
的
殖
民
地
，
同
年
實
行
自
由
港
政
策
，
港
英

政
府
以
其
便
利
的
航
運
優
勢
，
致
力
於
建
立
一
個
貿
易
自
由
、
投
資
便
利
、
金
融
開
放
、
人
員
進
出
自
由
的
自

由
港
。一

八
四
八
年
美
國
發
現
金
礦
的
消
息
經
香
港
傳
到
珠
三
角
，
失
業
農
民
開
始
湧
去
淘
金
，
當
年
香
港
船
政

廳
即
開
通
香
港
至
美
洲
的
海
上
航
線
，
第
二
年
便
有
二
十
三
艘
輪
船
開
往
三
藩
市
；
一
八
五
二
年
的
政
府
報
告

稱
該
年
經
香
港
往
三
藩
市
的
華
僑
不
下
三
萬
人
，
而
其
時
的
香
港
總
人
口
只
有
三
萬
九
千
人
（
高
添
強
，
二

○
○

六
︰
一○

二
）
，
與
此
同
時
，
還
有
不
少
華
僑
經
香
港
前
往
東
南
亞
諸
島
，
以
及
一
八
五
一
年
發
現
金
礦

的
澳
洲
墨
爾
本
地
區
；
一
八
六○

年
，
進
出
香
港
的
輪
船
達
到
二
千
八
百
八
十
八
艘
（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
一
八
）
，
增
長
速
度
極
其
驚
人
。
一
八
七
七
年
，
由
香
港
開
往
以
珠
三
角
為
主
的
廣
東
各
地
的
註
冊
民
船
達
到

一
百
一
十
一
艘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一
一
三
）
。
因
為
毗
鄰
廣
東
的
地
理
優
勢
和
航
運
發
達
的
交
通
優
勢
，

香
港
逐
漸
成
為
了
珠
三
角
尤
其
是
五
邑
地
區
華
僑
出
洋
謀
生
及
從
海
外
回
歸
家
鄉
的
中
轉
站
，
同
時
建
立
起
香

港
與
珠
三
角
內
陸
河
道
的
交
通
網
絡
、
以
香
港
為
中
轉
地
的
南
北
行
和
金
山
莊
等
商
業
網
絡
（S

in
n
,	2
0
1
3
:	

2
9
7
-3
0
4

）
。

東
華
醫
院
成
為
海
外
華
僑
信
任
的
、
可
以
託
付
接
收
骸
骨
的
慈
善
機
構
，
除
了
有
香
港
發
達
的
航
運
交
通

和
毗
鄰
珠
三
角
的
地
理
位
置
的
便
利
的
優
勢
之
外
，
東
華
總
理
的
人
緣
關
係
也
不
容
忽
視
。
東
華
醫
院
的
十
三

位
創
院
總
理
之
中
，
有
十
二
位
是
洋
行
、
南
北
行
、
金
山
莊
的
著
名
買
辦
和
商
人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一

○

三
）
，
這
些
人
或
本
身
是
同
鄉
會
的
總
理
，
與
海
外
不
同
國
家
的
同
鄉
會
組
織
相
熟
悉
，
又
或
是
通
過
商
業

網
絡
而
與
海
外
有
各
種
聯
繫
，
早
已
建
立
起
彼
此
間
的
信
任
；
再
者
，
得
益
於
香
港
的
自
由
港
政
策
、
連
接
北

美
與
南
洋
、
靠
近
廣
東
的
地
理
優
勢
，
金
融
開
放
等
特
點
，
不
少
海
外
同
鄉
會
組
織
的
聯
絡
總
部
設
在
香
港
，

尤
其
負
責
收
集
海
外
捐
輸
回
鄉
建
設
的
慈
善
捐
款
；
香
港
金
融
發
達
，
銀
行
林
立
，
易
於
處
理
來
自
外
國
銀
行

的
匯
票
，
香
港
銀
號
在
港
處
理
匯
票
後
可
以
通
過
其
鄉
下
的
聯
號
店
鋪
送
達
華
僑
的
家
屬
，
香
港
因
此
成
為
海

外
僑
匯
的
中
轉
站
。
熟
人
社
會
的
網
絡
在
起
着
至
關
重
要
的
作
用
。

至
此
，
龐
大
的
全
球
華
僑
慈
善
網
絡
以
香
港
為
中
心
而
建
立
起
來
。

二
、
東
華
醫
院
創
立

香
港
開
埠
初
期
，
人
口
只
有
五
千
人
，
因
各
方
面
的
建
設
都
需
要
勞
力
，
到
香
港
募
工
的
廣
東
省
各
縣
的

民
眾
逐
漸
增
多
。
加
上
太
平
天
國
之
亂
，
五
邑
地
區
土
客
械
鬥
（
一
八
五
四—

一
八
六
七
）
波
及
整
個
五
邑
地

區
及
旁
邊
的
佛
山
、
高
明
一
帶
，
十
多
年
的
打
鬥
，
兩
敗
俱
傷
，
民
不
聊
生
，
不
少
人
因
此
逃
離
到
香
港
，
至

一
八
六○

年
，
香
港
人
口
增
至
九
萬
二
千
四
百
四
十
二
人
（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一
八
）
。
一
八
五
六
年
爆

發
第
二
次
鴉
片
戰
爭
後
，
廣
州
民
眾
縱
火
燒
毀
廣
州
外
貿
大
本
營
的
商
館
區
，
外
國
洋
行
紛
紛
把
總
部
遷
到
香

港
，
隨
之
而
來
的
還
有
洋
行
的
買
辦
和
更
多
來
自
珠
三
角
的
募
工
者
，
香
港
華
人
人
口
不
斷
增
長
。
然
而
，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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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的
生
活
、
生
老
病
死
等
問
題
並
沒
有
成
為
主
流
社
會
考
慮
的
問
題
，
香
港
的
華
人
社
會
精
英
因
此
而
組
織
起

來
，
幫
助
處
理
華
人
的
慈
善
事
務
。
一
八
五
一
年
，
以
原
籍
開
平
的
譚
才
為
首
的
十
四
名
香
港
行
業
代
表
和
商

人
請
求
港
府
撥
地
，
華
人
籌
資
於
上
環
太
平
山
街
建
立
「
廣
福
義
祠
」
，
以
放
置
客
死
香
港
而
無
親
無
故
的
華

人
的
神
主
牌
位
，
故
又
稱
「
百
姓
廟
」
（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一
七—

二
五
）
。

根
據
香
港
本
地
史
專
家
高
添
強
先
生
的
多
方
考
證
，
一
八
七○

年
前
未
有
上
層
華
人
安
葬
於
香
港
的
痕

跡
，
極
有
可
能
是
香
港
的
上
層
華
人
身
故
後
被
運
回
原
籍
下
葬
。
一
九
一
五
年
香
港
仔
華
人
永
遠
墳
場
正
式
設

立
之
前
，
香
港
也
沒
有
專
門
為
中
上
層
非
基
督
徒
華
人
而
設
的
墳
場
，
因
此
家
境
稍
微
殷
實
，
能
足
夠
支
付
靈

柩
運
回
原
籍
下
葬
的
，
都
不
願
意
去
世
後
在
香
港
下
葬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九
九
）
。

隨
着
洋
行
的
興
起
和
華
人
買
辦
的
增
多
，
在
香
港
的
華
商
階
層
開
始
崛
起
，
他
們
出
面
與
政
府
交
涉
華

人
事
務
，
早
於
一
八
六
六
年
華
人
精
英
已
經
向
政
府
倡
建
華
人
醫
院
事
宜
，
遭
拒
。
一
八
六
九
年
《
香
港
孖

刺
西
報
》
（T

h
e	H
o
n
g
	K
o
n
g
	D
a
ily
	P
ress

）
報
道
廣
福
義
祠
因
管
理
不
善
，
不
少
生
命
垂
危
的
病
人
被

送
至
此
地
等
死
，
屍
體
與
臨
危
病
人
共
處
一
屋
，
衞
生
環
境
異
常
惡
劣
。
當
時
的
港
督
麥
當
勞
（R

ic
h
a
rd
	

G
ra
v
es	M

a
c
D
o
n
n
ell

）
迫
於
壓
力
，
遂
於
一
八
六
九
年
批
地
撥
款
建
設
東
華
醫
院
，
作
為
服
務
華
人
的
中
醫

院
及
慈
善
機
構
（
何
佩
然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一
八
；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一
七—

二
五
）
。

一
八
七
二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東
華
醫
院
舉
行
開
幕
典
禮
。
據
《
德
臣
西
報
》
（T

h
e	C
h
in
a
	M
a
il

）
報
道
，

當
天
上
午
舉
行
祭
祀
中
國
古
代
傳
說
中
的
藥
王
神
農
氏
的
儀
式
，
場
面
盛
大
。
據
說
神
農
氏
嘗
百
草
，
最
終
創

立
了
中
國
醫
學
和
藥
物
學
的
系
統
理
論
和
知
識
，
被
公
認
為
中
醫
藥
的
始
祖
，
故
東
華
醫
院
也
設
立
供
奉
神
農

氏
的
神
位
。

	

三
、
東
華
義
莊

關
於
義
莊
的
歷
史
，
始
於
《
宋
史
．
范
仲
淹
傳
》
記
載
范
仲
淹
「
…
…
而
好
施
予
，
置
義
莊
里
中
，
以
贍

族
人
」
；
清
馮
桂
芬
的
《
復
宗
法
議
》
︰
「
惟
宋
范
文
正
創
為
義
莊
，
今
世
踵
行
，
列
於
旌
典
。
」
范
氏
義
莊

包
含
學
堂
、
田
地
、
祠
堂
，
設
立
良
好
的
管
理
機
制
，
從
扶
幼
、
養
老
、
婚
嫁
、
喪
葬
、
濟
貧
、
救
災
、
助

學
等
方
面
幫
助
貧
困
族
人
（
唐
力
行
，
一
九
九
七
︰
一
九○

—

一
九
九
）
。
范
氏
義
莊
在
清
代
，
尤
其
是
江

南
地
區
產
生
深
遠
的
影
響
，
富
有
大
族
效
法
設
義
莊
，
救
助
同
族
貧
困
者
，
清
代
蘇
州
府
的
義
莊
總
數
達
到

一
百
七
十
九
個
之
多
（
王
衞
平
，
一
九
九
八
︰
八
四—

九
七
）
。
惟
規
模
較
小
的
義
莊
，
其
功
能
減
縮
為
安
放

無
親
無
故
的
亡
靈
牌
位
的
義
祠
和
暫
時
停
放
棺
柩
之
所
。
早
期
香
港
華
人
集
資
建
設
的
廣
福
義
祠
，
即
為
此
種

觀
念
的
延
伸
。

在
東
華
醫
院
建
院
期
間
，
把
建
設
所
在
地
（
原
華
人
墓
地
）
發
現
的
華
人
墳
墓
遷
葬
至
「
牛
房
義
山
」
，

開
啟
東
華
醫
院
參
與
喪
葬
服
務
的
歷
史
。
東
華
醫
院
建
成
後
，
大
量
入
院
的
貧
民
在
院
內
去
世
，
施
棺
代
葬
遂

逐
漸
成
為
施
醫
贈
藥
之
外
的
重
要
服
務
。
另
有
資
料
顯
示
，
一
八
七
五
年
文
武
廟
在
位
於
堅
尼
地
城
山
邊
的

「
牛
房
義
山
」
旁
設
立
一
座
義
莊
，
後
由
東
華
接
管
。
又
從
東
華
三
院
現
存
最
早
的
《
一
八
七
三
年
東
華
醫
院

徵
信
錄
》
中
看
到
「
莊
房
規
條
」
，
次
年
改
為
「
義
莊
規
條
」
，
由
此
知
道
東
華
醫
院
在
創
院
初
期
已
設
義
莊

安
置
屍
骨
（
丁
新
豹
，
二○

一○

︰
二○

—

二
五
；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八○

—

九
九
）
。

關
於
東
華
醫
院
何
時
開
始
接
收
海
外
骸
骨
，
未
找
到
確
切
的
紀
錄
。
但
從
一
八
七
四
年
四
月
八
日
香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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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循
環
日
報
》
刊
登
的
一
則
小
新
聞
「
火
船
名
日
本
，
美
國
公
司
之
郵
船
也
，
從
日
本
神
戶
載
來
棺
木
三
十
餘

具
，
皆
粵
人
之
旅
於
日
本
而
身
死
者
也
。
抵
港
寄
停
東
華
醫
院
，
不
日
書
明
籍
貫
、
居
址
，
招
人
運
回
。
其
盤

柩
之
費
，
例
有
資
助
，
近
者
十
五
元
，
遠
者
二
十
元
。
此
誠
盛
德
事
也
」
（
高
添
強
，
二○

○

六
︰
一○

三
）
。

證
明
至
少
那
個
時
候
東
華
醫
院
就
已
經
與
海
外
接
洽
接
收
和
短
暫
寄
存
海
外
棺
柩
的
服
務
。

光
緒
八
年
（
一
八
八
二
年
）
三
藩
市
廣
福
堂
的
《
勸
捐
倡
建
義
塚
義
莊
安
葬
故
友
小
引
》
提
到
「
廣
福
堂

向
邑
內
工
商
按
名
科
收
銀
兩
專
辦
檢
（
撿
）
裝
故
友
遺
骸
運
回
香
港
暫
寄
東
華
醫
院
義
莊
，
助
以
葬
費
，
招
其

親
屬
領
回
」
（
一
九○

二
年
三
藩
市
廣
福
堂
徵
信
錄
）
。
由
此
可
以
肯
定
於
一
八
八○

年
代
，
海
外
骸
骨
由
東

華
醫
院
接
收
並
寄
存
於
義
莊
已
經
成
為
海
外
負
責
撿
運
的
善
堂
的
恆
常
工
作
概
念
了
。
彼
時
東
華
醫
院
管
理
的

義
莊
過
小
，
已
經
無
法
停
放
越
來
越
多
的
海
外
骸
骨
。
一
八
九
九
年
，
東
華
醫
院
向
港
英
政
府
提
交
建
設
新
義

莊
的
申
請
獲
批
，
這
所
位
於
香
港
西
大
口
環
的
新
義
莊
正
式
命
名
為
「
東
華
義
莊
」
，
建
立
起
東
華
醫
院
以
香

港
為
基
點
服
務
世
界
各
地
華
僑
的
慈
善
網
絡
。
這
張
慈
善
網
絡
往
外
伸
至
南
北
美
洲
、
亞
洲
、
大
洋
洲
、
歐
洲
、

甚
至
非
洲
；
北
達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，
南
至
古
巴
、
秘
魯
、
智
利
；
西
至
英
國
，
法
國
，
挪
威
，
荷
蘭
；
東
南
亞

至
越
南
、
泰
國
、
馬
來
亞
、
印
尼
、
新
加
坡
，
再
到
澳
洲
和
紐
西
蘭
等
地
；
還
有
遠
在
非
洲
的
桑
給
巴
爾
島
；

往
內
通
過
河
道
網
交
通
伸
至
廣
東
省
各
地
的
四
十
三
個
接
收
點
，
以
及
山
東
、
浙
江
、
福
建
、
雲
南
等
省
、
上

海
和
天
津
等
城
市
（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一
七
五
、
一
八
五—

一
八
七
）
。
目
前
東
華
三
院
文
物
館
保
存
數

千
封
來
自
各
地
機
構
或
個
人
關
於
原
籍
安
葬
的
信
件
。

落
葉
歸
根

原
籍
安
葬
過
程
的
最
後
一
站─

─

回
到
家
鄉
，
是
整
個
過
程
中
最
令
人
心
慰
的
一
集
：
海
外
靈
魂
終
得
安

息
，
不
再
漂
泊—

落
葉
歸
根
，
魂
歸
故
里
。
對
於
海
外
骨
殖
運
回
家
鄉
後
的
善
後
之
事
，
一
般
由
駐
香
港
的

慈
善
機
構
與
家
鄉
的
慈
善
機
構
共
同
完
成
原
籍
安
葬
。

一
、
家
鄉
善
堂
／
醫
院

在
僑
鄉
各
地
，
一
般
都
是
由
當
地
的
慈
善
機
構
，
如
慈
善
性
質
的
醫
院
、
義
莊
、
義
祠
或
者
善
堂
來
對
接

處
理
海
外
運
回
的
骸
骨
。
香
港
的
對
接
慈
善
機
構
是
東
華
醫
院
。

在
番
禺
、
華
縣
、
從
化
等
縣
，
以
紐
西
蘭
華
僑
徐
肇
開
為
首
於
一
八
八
二
年
建
設
的
昌
善
堂
為
接
骨
總
堂
，

設
於
禺
北
高
唐
墟
，
置
有
產
業
以
幫
補
資
費
。
昌
善
堂
專
為
「
起
拾
番
（
番
禺
）
、
花
（
花
縣
）
、
從
（
從
化
）

的
先
友
骸
骨
運
回
家
鄉
安
葬
。
當
先
友
骸
骨
運
抵
總
堂
時
，
就
派
人
尋
訪
先
友
骸
骨
之
所
屬
親
人
，
通
知
其
領

回
安
葬
，
並
給
以
奠
儀
葬
費
，
俾
能
達
入
土
為
安
之
義
」
（
周
耀
星
，
一
九
九
五
︰
一
七
）
。

在
新
會
，
海
外
華
僑
捐
資
建
置
新
會
城
西
仁
安
醫
院
、
仁
育
堂
、
積
德
社
等
處
理
骸
骨
，
目
前
，
新
會
發

現
的
幾
處
義
塚
主
要
由
該
三
個
慈
善
機
構
分
別
進
行
安
葬
，
另
有
義
莊
臨
時
安
放
運
回
等
候
認
領
的
骸
骨
。
根

據
新
會
本
地
史
專
家
林
震
宇
對
當
地
慈
善
醫
院
和
義
莊
的
考
究
；
仁
安
醫
院
前
身
為
創
辦
於
清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
（
一
八
九
八
年
）
的
方
便
醫
所
。
當
年
，
新
會
爆
發
鼠
疫
，
一
些
鄉
紳
倡
議
效
仿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的
做
法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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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西
設
立
方
便
醫
所
，
施
醫
贈
藥
及
處
理
死
後
無
人
收
殮
的
屍
體
。
清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○

二
年
）
，
易

名
新
會
城
西
仁
安
醫
院
，
資
金
來
源
靠
發
出
緣
簿
，
向
國
內
外
人
士
勸
捐
。
在
越
南
、
美
國
、
加
拿
大
、
古

巴
、
澳
洲
等
國
的
一
些
華
僑
聚
居
地
都
設
有
勸
捐
員
。
仁
安
醫
院
曾
負
責
建
設
黃
沖
坑
鶴
嘴
（
又
稱
「
金
牛

山
」
）
及
黃
坑
大
槐
兩
處
華
僑
義
塚
。
建
於
雍
正
三
年
（
一
七
二
五
年
）
的
新
會
義
祠
，
專
門
用
以
安
放
貧

死
者
及
無
後
者
的
神
主
牌
位
，
但
用
以
臨
時
存
放
骸
骨
的
新
會
義
莊
的
建
設
年
代
，
並
未
有
記
載
（
倫
海
濱
，

一
九
八
六
︰
六
；
歐
濟
霖
，
二○

○

五
︰
二
五
；
林
震
宇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）
。

在
台
山
，
光
緒
七
年
（
一
八
八
一
年
）
海
外
華
僑
捐
資
建
設
義
莊
寄
存
海
外
骸
骨
，
香
港
台
山
商
會
負
責

運
送
骸
骨
回
鄉
、
處
理
認
領
和
建
設
義
塚
安
葬
無
人
認
領
者
。
光
緒
十
七
年
（
一
八
九○

年
）
，
得
美
國
華

僑
捐
助
一
萬
三
千
多
美
元
，
在
台
山
青
雲
路
設
明
善
社
，
更
以
武
廟
為
堂
設
贈
醫
所
，
次
年
建
明
善
社
方
便

醫
院
，
收
留
老
病
者
。
中
間
供
奉
象
徵
廣
施
恩
惠
的
民
間
神—

呂
祖
像
（
光
緒
十
九
年
《
新
寧
縣
志
》
，

一
九
六
八
︰
三
六
八
）
。

具
有
類
似
施
醫
贈
藥
、
收
留
老
病
者
、
收
殮
無
主
死
屍
等
功
能
的
還
有
一
八
九
八
年
建
成
的
荻
海
同
濟
醫

院
及
新
昌
寧
濟
醫
院
、
廣
海
樂
善
堂
（
清
光
緒
年
間
）
、
公
益
福
寧
醫
院
（
一
九
二
一
年
）
、
四
九
區
五
十
墟

普
濟
醫
院
（
一
九
二
七
年
）
等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，
海
外
華
僑
捐
資
在
荻
海
興
建
宏
濟
醫
院
，
院
後
設
一
百
八
十

平
方
米
的
方
便
所
。
以
贈
醫
贈
藥
、
收
容
臨
危
病
人
、
放
置
海
外
華
僑
骸
骨
等
為
主
要
業
務
（
《
台
山
縣
衞
生

志
》
，
一
九
八
八
︰
八
二—
八
五
）
。

在
開
平
，
光
緒
二
十
年
（
一
八
九
四
年
）
，
開
平
和
恩
平
的
華
僑
在
開
平
縣
百
合
墟
建
立
「
恩
開
鄉
約
」
，

負
責
聯
絡
接
收
海
外
運
歸
的
骸
骨
、
以
及
建
設
義
塚
埋
葬
無
人
認
領
者
，
附
近
的
金
花
廟
和
三
靈
宮
作
為
臨
時

骸
骨
停
放
處
。
運
到
開
平
的
骸
骨
可
以
在
荻
海
碼
頭
也
可
以
在
百
合
碼
頭
上
岸
，
一
般
由
當
地
的
愛
善
堂
統
一

接
收
並
安
排
認
領
。
各
地
善
堂
負
責
把
無
人
認
領
者
埋
葬
在
當
地
的
義
塚
／
義
墳
。
自
一
八
八
五
年
第
一
所
愛

善
堂—

馬
岡
愛
善
堂
建
成
以
後
，
陸
續
有
赤
坎
愛
善
堂
、
水
口
愛
善
堂
、
百
合
愛
善
堂
、
秘
洞
愛
善
堂
、
長

沙
愛
善
堂
、
茅
岡
愛
善
堂
、
蜆
岡
愛
善
堂
、
赤
水
沖
口
愛
善
堂
、
許
族
愛
善
堂
、
義
興
愛
善
堂
、
小
海
愛
善
堂

等
共
有
十
七
所
愛
善
堂
相
繼
成
立
。
部
分
善
堂
設
有
方
便
所
、
慈
善
醫
院
，
設
施
醫
贈
藥
、
接
收
病
危
鄉
民
、

施
棺
代
葬
、
接
收
骸
骨
、
建
設
義
塚
安
葬
死
者
等
服
務
，
有
些
善
堂
不
設
施
醫
贈
藥
服
務
，
而
僅
是
施
棺
代

葬
、
收
殮
無
主
死
屍
、
接
收
海
外
骸
骨
等
（
《
開
平
縣
衞
生
志
》
，
一
九
八
八
︰
三—

五
；
《
廣
東
歷
代
方
志

集
成—

民
國
開
平
縣
志
》
，
二○

一
四
︰
一
四○

—

一
四
一
）
。

二
、
招
魂
及
超
度

海
外
的
靈
柩
或
骸
骨
回
鄉
後
首
先
請
法
師
做
法
事
超
度
亡
靈
，
然
後
才
讓
家
屬
認
領
或
者
建
設
義
塚
下

葬
。
咸
豐
八
年
（
一
八
五
八
年
）
昌
後
堂
第
一
次
檢
﹝
撿
﹞
運
章
程
明
確
提
出
操
作
指
南
︰
「
租
船
載
先
友
靈

柩
回
鄉
至
省
城
左
右
登
岸
，
營
齋
超
度
。
」
然
後
「
遍
貼
長
紅
，
預
聞
各
鄉
，
以
便
親
屬
到
廠
領
回
，
或
孤
貧

無
靠
者
，
即
就
地
立
義
塚
安
葬
，
以
盡
歸
土
為
安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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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招
魂

中
國
的
傳
統
喪
葬
思
想
認
為
，
客
死
他
鄉
的
魂
魄
迷
途
難
歸
，
異
鄉
漂
泊
，
成
為
餓
鬼
，
失
卻
投
胎
轉
生

的
機
會
，
亦
不
能
享
受
香
火
的
奉
祀
、
食
物
的
供
養
和
經
文
的
超
度
，
淒
苦
不
堪
。
故
其
家
人
必
須
替
他
舉
行

「
招
魂
」
儀
式
，
使
他
聽
到
期
盼
他
的
聲
音
，
讓
他
循
着
聲
音
回
家
。
招
魂
儀
式
起
源
很
早
，
遠
在
周
代
的
文

獻
便
有
記
載
，
死
者
親
屬
要
從
前
方
屋
頂
去
招
魂
，
手
拿
死
者
的
衣
服
面
北
呼
叫
其
名
，
死
者
的
魂
魄
乃
可
循

着
聲
音
返
回
衣
服
，
然
後
家
屬
從
屋
的
後
面
下
來
，
把
衣
服
敷
在
死
者
身
上
，
這
件
衣
服
又
叫
做
「
腹
衣
服
」
。

據
說
這
件
「
衣
服
」
有
「
肉
體
」
和
「
氣
息
」
的
雙
重
聯
繫
，
魂
魄
會
被
它
所
吸
引
，
依
着
熟
悉
的
味
道
或
形

狀
而
歸
附
回
來
。
此
外
，
對
於
在
外
身
故
之
人
，
則
又
有
「
招
魂
葬
」
俗
。

對
於
旅
居
外
洋
的
華
僑
而
言
，
他
們
死
後
，
其
屍
體
埋
葬
在
海
外
，
靈
魂
停
留
在
太
平
洋
的
彼
岸
，
需
要

等
待
多
年
才
能
撿
骨
歸
葬
。
很
顯
然
，
僑
鄉
的
招
魂
風
俗
來
源
於
古
代
的
「
招
魂
葬
」
。
在
僑
居
國
執
骨
之
時
，

找
不
到
屍
首
骸
骨
者
，
即
設
「
招
魂
箱
」
，
沿
途
作
招
魂
之
舉
，
帶
其
回
鄉
。
此
舉
即
為
華
僑
對
於
古
代
傳
統

風
俗
的
遵
循
，
他
們
或
根
據
當
時
的
環
境
局
限
而
在
形
式
上
作
了
改
變
，
然
而
，
招
魂
葬
的
傳
統
觀
念
未
變
。

家
鄉
的
親
人
在
接
到
骸
骨
後
舉
行
招
魂
儀
式
把
其
靈
魂
召
回
。
由
於
身
在
外
洋
的
靈
魂
需
要
「
坐
船
」
才

能
回
歸
。
因
此
，
擅
長
水
性
的
鴨
子
被
賦
予
「
舟
」
的
功
能
。
招
魂
當
日
，
法
師
準
備
旌
旗
一
條
，
上
書
死
者

名
字
和
地
址
，
繫
於
竹
尾
，
鴨
子
一
隻
，
腳
上
繫
一
根
長
細
繩
，
帶
領
家
屬
親
人
到
附
近
河
道
碼
頭
，
以
三
牲

祭
奠
，
家
屬
親
戚
哭
喊
，
以
示
哀
悼
；
然
後
法
師
把
鴨
子
用
力
扔
到
河
面
上
，
手
拿
繩
子
，
讓
鴨
子
在
河
面
上

遨
遊
。
法
師
再
以
酒
祭
奠
，
口
中
念
咒
，
呼
死
者
姓
名
，
喚
其
「
乘
舟
」
歸
家
，
同
時
搖
動
寫
有
死
者
名
字
的

竹
尾
，
以
提
醒
靈
魂
「
乘
船
」
的
方
向
和
地
點
。
爾
後
，
法
師
慢
慢
收
回
繩
子
，
把
鴨
子
收
回
。
招
魂
禮
畢
，

法
師
手
抱
鴨
子
，
走
在
前
面
，
其
家
屬
親
人
則
緊
隨
其
後
回
村
進
屋
，
在
家
中
設
靈
位
拜
祭
，
俗
稱
「
安
座
」
。

至
此
，
華
僑
的
靈
魂
經
歷
半
個
地
球
終
於
回
家
，
達
成
落
葉
歸
根
之
夙
願
，
從
此
可
以
享
受
自
己
親
人
及
後
代

的
拜
祭
。
此
風
俗
在
僑
鄉
地
區
盛
行
了
一
個
多
世
紀
，
至
今
仍
然
時
有
發
生
，
此
為
筆
者
親
歷
兩
次
招
魂
儀
式

的
紀
錄
。

	

四
、
超
度

超
度
乃
道
教
和
佛
教
用
語
，
是
指
家
屬
親
人
以
虔
誠
之
心
，
邀
請
法
師
為
亡
者
開
示
、
誦
經
，
做
法
事
，

令
亡
靈
得
以
往
生
淨
土
，
此
乃
善
後
超
度
。
以
佛
教
而
言
，
凡
界
眾
生
共
分
為
天
、
人
、
神
、
鬼
、
傍
生
（
牛

馬
乃
至
蚊
蟻
等
動
物
）
、
地
獄
六
大
類
，
在
此
六
類
之
中
生
來
死
去
，
又
死
去
生
來
，
稱
為
六
道
輪
迴
。
佛
教

使
人
超
出
並
度
脫
了
這
六
道
輪
迴
的
生
死
之
外
，
稱
為
超
度
。

佛
教
認
為
，
超
度
亡
靈
的
最
佳
時
間
是
死
後
七
天
內
在
陰
間
尋
求
投
胎
的
生
緣
，
以
七
日
為
一
期
，
若
七

日
過
後
，
仍
未
尋
到
生
緣
，
則
可
以
再
續
七
日
，
到
第
七
個
七
日
終
。
七
七
四
十
九
日
內
這
段
時
間
的
誠
心
超

度
，
可
使
亡
者
投
生
更
好
的
去
處
，
四
十
九
天
之
後
，
其
靈
魂
已
經
投
生
，
再
難
改
變
。

然
而
，
對
於
未
能
在
七
七
四
十
九
日
內
為
親
人
超
度
者
，
《
盂
蘭
盆
經
》
認
為
亦
可
在
每
年
的
七
月
十
五

設
壇
作
佛
事
進
行
補
救
，
「
其
功
德
能
超
薦
七
世
父
母
離
苦
得
樂
」
（
密
宗
︰
二○

○

二
）
。
是
故
，
縱
使
華

僑
骸
骨
在
去
世
十
數
年
後
才
被
運
回
故
里
，
主
事
者
仍
然
秉
承
傳
統
，
虔
誠
辦
理
超
度
儀
式
之
後
，
方
通
知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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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前
來
領
取
骸
骨
。

五
、
華
僑
義
塚

根
據
記
載
，
各
地
僑
鄉
負
責
接
洽
處
理
海
外
運
歸
骸
骨
的
慈
善
機
構
，
都
建
設
義
塚
安
葬
無
人
認
領
之
骸

骨
，
讓
其
「
安
葬
義
地
俾
享
祭
於
千
秋
」
（
摘
自
光
緒
四
年
（
一
八
七
八
年
）
昌
後
堂
的
檢
﹝
撿
﹞
運
章
程
）
。

由
於
年
代
久
遠
，
且
各
地
經
濟
發
展
迅
速
，
很
多
義
塚
已
經
被
毀
，
現
今
能
夠
找
到
義
塚
墓
地
最
多
的
為

廣
東
新
會
，
共
有
六
處
，
約
三
千
八
百
穴
，
分
佈
於
：
黃
坑
海
槐
「
旅
美
華
僑
義
塚
」
，
葬
於
一
八
九
三
年
，

共
三
百
八
十
六
穴
；
黃
坑
木
山
「
安
南
華
僑
義
塚
」
，
葬
於
一
八
八○

年
，
約
二
百
穴
；
黃
坑
大
槐
的
「
華
僑

先
友
義
塚
」
，
葬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有
「
仁
安
醫
院
立
」
字
樣
，
共
四
百
四
十
一
穴
；
黃
沖
坑
鶴
嘴
華
僑
義
塚
，

有
「
仁
安
醫
院
立
」
字
樣
，
約
一
千
五
百
穴
；
黃
坑
坑
下
華
僑
義
塚
，
約
八
百
穴
，
已
毀
；
大
雲
山
，
約
四
、

五
百
穴
，
已
毀
（
歐
濟
霖
，
二○

○

五
︰
四—

六
）
。

以
台
山
華
僑
最
多
的
三
藩
市
四
邑
會
館
於
一
八
五
三
年
開
始
組
織
撿
運
骸
骨
回
原
籍
安
葬
，
但
是
台
山
的

華
僑
義
塚
都
消
失
在
社
會
發
展
的
洪
流
中
，
其
義
莊
所
在
地
目
前
已
經
是
台
城
市
中
心
，
僅
留
一
面
牆
壁
。

開
平
的
情
況
與
新
會
、
台
山
的
處
理
方
法
有
所
區
別
，
運
歸
新
會
的
骸
骨
多
由
城
西
仁
安
醫
院
、
仁
育
堂
、

積
德
社
等
處
理
，
並
設
有
義
莊
安
放
骸
骨
；
台
山
也
由
華
僑
捐
資
建
設
義
莊
和
明
善
社
方
便
醫
院
負
責
接
收
骸

骨
，
香
港
台
山
商
會
作
為
負
責
喪
葬
的
慈
善
機
構
，
直
接
參
與
骨
殖
的
運
送
和
義
塚
的
建
設
。

開
平
與
恩
平
兩
縣
於
光
緒
九
年
（
一
八
八
三
年
）
在
開
平
百
合
墟
成
立
「
恩
開
鄉
約
」—

恩
開
兩
邑
旅

外
同
鄉
捐
資
撿
運
已
故
華
僑
歸
葬
統
一
由
鄉
約
料
理
。
同
時
，
開
平
各
地
的
善
堂
建
設
較
為
活
躍
，
全
縣
華
僑

還
捐
資
購
買
田
地
作
為
公
管
之
善
產
，
來
支
持
施
醫
贈
藥
和
處
理
骸
骨
的
諸
事
。
因
此
，
開
平
的
義
塚
多
由
當

地
善
堂
建
設
，
負
責
善
後
安
葬
。
共
有
二
十
一
處
由
善
堂
組
織
建
設
的
義
塚
，
安
葬
無
人
認
領
的
骸
骨
及
無
後

貧
病
死
者
。
二
十
一
處
義
塚
的
分
佈
分
別
是
：

四
九
洞
、
長
沙
塘
、
縣
城
南
、
秘
洞
、
樓
崗
後
竹
笱
坑
、
東
河
灣
曲
水
村
後
、
波
羅
長
崗
尾
、
龍
塘
鯉
魚

山
（
光
緒
七
年
建
）
、
沙
岡
、
矮
嶺
頭
、
園
山
仔
、
峽
巷
口
、
狗
山
、
橫
橋
墶
（
百
足
山
赤
坎
善
堂
建
）
、
牛

淹
水
（
民
國
三
年
司
徒
教
倫
堂
建
）
、
水
口
市
螺
山
（
民
國
七
年
水
口
善
堂
建
）
、
四
九
洞
馬
山
（
民
國
九
年

楊
藹
如
等
倡
建
）
、
泮
村
（
大
岡
底
宣
統
二
年
建
）
、
舊
墟
地
（
民
國
四
年
建
）
、
旱
蓢
廊
前
（
民
國
十
年
建
）
、

縣
城
西
崗
尾
墶
（
民
國
二
十
年
捕
屬
車
路
公
司
建
）
（
《
開
平
縣
志
》
卷
十
〈
建
置
上
〉
，
一
九
三
三
）
。

六
、
台
山
華
僑
義
墳

一
九
四
八
年
，
台
山
海
外
鄉
親
最
後
一
次
運
骸
骨
回
家
鄉
，
也
是
台
山
慈
善
機
構
最
後
一
次
建
設
華
僑
義

塚
，
當
時
台
山
的
報
章
為
此
事
頗
有
宣
傳
。
除
了
面
向
全
縣
鄉
民
的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外
，
其
他
各
個
家
族
月
刊

相
繼
報
道
，
周
知
各
鄉
，
讓
相
關
的
家
屬
到
義
莊
認
領
骸
骨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
月
初
出
版
的
台
山
《
至
孝
篤

親
月
刊
》
刊
登
名
為
「
邑
僑
遺
骨
千
具
由
美
運
港
，
陳
芝
璿
返
台
主
理
營
葬
」
的
新
聞
，
即
使
沒
有
他
們
家
族

的
先
人
骸
骨
，
還
是
把
這
件
大
事
給
族
人
公
佈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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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台
山
商
會
主
辦
之
餘
慶
堂
，
即
「
白
骨
會
」
，
專
司
辦
理
各
埠
華
僑
遺
骸
，

轉
運
安
葬
事
項
，
戰
前
接
由
美
洲
運
回
白
骨
二
百
六
十
餘
具
，
內
有
靈
柩
雷
維
略
、
雷

炎
學
、
劉
一
維
、
馬
振
元
、
黃
傳
燕
等
五
具
，
仍
在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，
其
遺
族
及
地
址

不
詳
，
該
院
作
函
白
骨
會
妥
置
，
本
月
二
日
美
琦
號
船
抵
港
，
又
運
到
白
骨
會
一
千
零

六
十
三
具
，
香
港
台
山
商
會
理
事
長
雷
蔭
蓀
，
經
召
開
理
事
會
議
，
決
定
運
葬
辦
法
多

項
，
並
派
海
生
祥
司
理
陳
芝
璿
返
台
，
以
台
城
中
和
路
天
信
金
舖
辦
理
其
事
。
查
陳
氏

經
於
前
十
三
日
抵
步
，
分
向
縣
府
參
議
會
黨
部
洽
商
後
，
前
十
四
日
會
同
參
議
會
僱
仵

工
赴
本
邑
義
莊
，
勘
踏
戰
前
運
回
之
白
骨
六
百
餘
具
，
每
具
安
葬
費
發
給
港
幣
五
元
，

惟
當
時
主
持
人
將
數
移
作
別
用
，
至
使
白
骨
仍
未
妥
葬
，
此
次
已
將
十
年
來
所
有
骸
骨

編
列
號
數
，
調
查
其
遺
族
及
地
址
，
定
日
間
通
知
各
鄉
公
所
，
專
知
各
遺
族
，
兩
個
月

內
到
領
，
自
行
安
葬
，
否
則
即
在
縣
義
莊
妥
為
安
葬
。
以
後
運
返
白
骨
，
亦
分
別
公
佈

於
板
端
云
。

�

（
《
至
孝
篤
親
月
刊
》
，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頁
四
四
）

對
於
有
本
族
先
人
骸
骨
在
列
的
，
則
把
先
人
的
名
字
公
佈
，
讓
族
人
看
到
並
可
以
互
相
通
知
。
一
九
四
八

年
《
溫
邊
月
刊
》
刊
登
的
「
美
國
先
友
骨
殖
招
領
，
屬
本
族
者
有
李
百
如
等
四
具
」
的
新
聞
，
寫
明
認
領
骸
骨

的
時
間
地
點
和
可
以
領
取
十
五
元
葬
費
等
資
訊
：

香
港
台
山
商
會
，
日
前
派
該
會
理
事
陳
芝
璿
，
運
回
本
縣
美
國
先
友
及
該
會
代
運

歷
年
寄
存
東
華
醫
院
義
莊
骨
殖
一
批
，
計
共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餘
具
抵
縣
，
其
中
屬
於
本

族
者
，
有
溫
邊
村
李
百
如
、
李
長
華
、
溫
邊
舊
村
李
維
清
、
松
梅
村
李
來
安
等
四
具
，

現
寄
存
於
台
城
東
門
義
莊
，
業
於
上
月
杪
函
知
鄉
公
所
分
別
通
知
各
親
屬
到
領
，
並
每

具
發
給
安
葬
費
金
圓
券
一
十
五
元
，
認
領
者
可
到
台
城
正
市
街
均
盛
號
李
權
應
處
掛
號

認
領
，
茲
探
錄
認
領
辦
法
刊
佈
如
下
：
（
一
）
認
領
者
須
係
先
友
之
直
系
嫡
親
（
如
無

直
系
嫡
親
可
由
旁
系
至
親
認
領
之
）
。
（
二
）
認
領
者
須
具
有
鄉
公
所
之
證
明
，
或
台

城
區
殷
實
商
號
之
保
證
。
（
三
）
認
領
者
須
填
具
本
會
印
定
之
收
條
三
張
，
一
存
義
莊
，

一
存
本
會
，
一
匯
寄
所
屬
之
外
埠
會
館
，
以
昭
縝
密
。
（
四
）
認
領
期
限
，
由
本
年
十
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卅
八
年
四
月
十
五
日
止
，
六
個
月
內
來
義
莊
領
妥
，
如
逾
期
不
領
，
即

由
本
會
義
莊
安
葬
，
無
得
異
言
云
。
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是
面
向
海
內
外
台
山
人
的
最
熱
門
的
通
訊
，
海
外
華
僑
通
過
該
刊
物
瞭
解
國
內
和
家
鄉
所

發
生
的
事
情
，
同
時
也
是
海
外
華
僑
向
家
鄉
傳
遞
外
國
資
訊
、
交
流
思
想
的
媒
介
，
國
內
、
省
內
、
縣
內
的

大
事
，
香
港
、
澳
門
的
與
四
邑
人
相
關
的
新
聞
，
以
及
海
外
華
僑
所
僑
居
國
家
的
移
民
政
策
等
統
統
包
含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份
連
續
兩
期
報
道
餘
慶
堂
墳
場
事
宜
，
第
一
期
以
「
餘
慶
堂
新
闢
石
花
山
墳
場
，
安
葬
南
北

洋
僑
骸
千
餘
具
」
為
題
，
洋
洋
灑
灑
千
餘
言
，
詳
細
報
道
骸
骨
運
送
、
葬
費
安
排
、
義
莊
認
領
、
建
設
義
塚
安

葬
無
人
認
領
者
等
情
況
，
同
時
可
見
台
山
香
港
商
會
是
從
香
港
至
鄉
下
這
段
路
程
的
操
辦
者
，
也
是
原
籍
安
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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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後
一
站
的
資
金
保
障
機
構
。
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第
一
期
報
道
了
墳
場
的
奠
基
場
面
，
除
了
縣
長
外
，
很
多
政
府
要
員
都
參

加
奠
基
儀
式
，
可
想
而
知
當
時
的
「
華
僑
義
墳
」
工
程
可
謂
縣
內
大
事
，
得
海
內
外
邑
人
關
注
。
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的
第
二
期
以
「
石
花
山
劃
地
八
百
井
，
餘
慶
堂
墳
場
動
工
，
紀
念
亭
八
座
向
海
外
捐
建
」

為
題
向
台
山
海
內
外
鄉
親
公
佈
墳
場
的
規
劃
、
西
方
墳
場
的
規
劃
理
念
、
建
設
紀
念
亭
，
以
及
關
於
資
金
的
籌

措
等
情
況
。

輻
射
全
台
山
的
報
刊
，
除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連
續
兩
期
刊
登
墳
場
下
葬
和
工
程
營
建
的
工
作
外
，
台
山
《
大

同
日
報
》
也
於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和
十
五
日
，
連
續
兩
天
刊
登
相
關
新
聞
，
詳
細
報
道
墳
場
奠
基

的
盛
況
和
墳
場
建
築
工
程
的
情
況
。
然
而
，
筆
者
查
找
此
後
多
年
的
僑
刊
，
現
存
數
百
冊
，
但
再
沒
有
看
到
關

於
義
墳
建
造
的
新
聞
，
對
於
義
墳
建
成
之
後
如
何
，
及
其
運
作
情
況
等
，
甚
少
報
道
。
惟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第
一

期
的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看
到
了
譚
庭
標
寫
的
一
篇
關
於
清
明
節
祭
掃
華
僑
義
墳
的
散
文
，
題
為
「
溪
山
景
物
最
堪

憐—
清
明
節
祭
掃
石
花
山
華
僑
先
友
墳
墓
記
」
，
記
錄
了
華
僑
義
墳
建
成
後
的
情
況
：

吃
過
早
飯
後
，
參
加
清
明
節
祭
掃
台
山
華
僑
先
友
墳
墓
（
台
山
闔
邑
餘
慶
堂
公
墳
）

的
歸
僑
和
僑
眷
手
持
鮮
花
，
從
四
面
八
方
湧
到
台
城
西
安
路
台
山
歸
國
華
僑
聯
合
會
的

門
前
來
。
接
着
各
機
關
團
體
的
首
長
和
社
會
各
界
人
士
也
陸
續
趕
到
。
…
…
僑
眷
也
攜

男
帶
女
形
成
了
一
支
兩
百
餘
人
的
掃
墓
隊
伍
。
台
山
歸
國
華
僑
聯
合
會
早
已
具
備
豐
富

的
祭
品
；
如
黃
糖
糍
、
白
糖
糍
、
燒
豬
、
白
肉
、
白
蛋
、
甘
蔗
、
酒
、
香
燭
等
。

掃
墓
儀
式
開
始
了
，
由
歸
僑
陳
厚
父
主
祭
，
大
家
都
到
前
行
禮
，
獻
上
鮮
花
，
表

示
對
繁
榮
桑
梓
經
濟
，
離
鄉
別
井
，
客
死
海
外
的
華
僑
先
友
致
無
限
的
崇
敬
。
祭
禮
完

畢
，
共
同
拍
照
，
以
留
紀
念
。

�

（
《
新
寧
雜
誌
》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，
頁
八
九—

九
一
）

結
語一

、
慈
善
精
神

華
人
有
生
俱
來
的
濃
厚
鄉
土
觀
念
，
所
謂
「
落
葉
歸
根
」
，
對
於
遠
在
外
洋
的
華
工
，
更
是
如
此
。
假
若

生
前
不
能
回
鄉
終
老
，
死
後
歸
葬
原
籍
便
是
他
們
最
後
的
願
望
。
同
時
，
「
人
死
為
大
、
入
土
為
安
」
等
觀
念

根
深
蒂
固
，
成
為
在
文
明
古
國
禮
制
薰
陶
下
的
華
人
矢
志
不
渝
地
遵
循
的
傳
統
，
加
上
國
外
並
不
如
意
的
生
活

經
歷
，
才
形
成
持
續
大
半
個
世
紀
、
工
程
如
此
浩
大
的
原
籍
安
葬
習
俗
。

至
此
，
可
以
總
結
出
原
籍
安
葬
的
總
路
線
：
海
外
會
館
或
善
堂—
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（
東
華
義
莊
暫
時
寄

存
）—
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、
駐
港
善
堂
或
會
館
（
運
送
回
鄉
）—

家
鄉
善
堂
（
處
理
骨
殖
認
領
和
建
設
義

塚
）
，
從
外
國
回
到
家
鄉
的
各
段
路
程
都
與
「
善
堂
」
對
接
。
支
撐
如
此
浩
大
工
程
背
後
所
反
映
的
，
不
僅
僅

是
骸
骨
回
歸
原
籍
安
葬
這
件
事
情
本
身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其
背
後
所
蘊
含
的
文
化
與
傳
統
，
是
中
華
傳
統
文
化
信

仰
中
對
鬼
神
的
敬
畏
，
是
儒
家
禮
教
文
化
的
社
會
道
德
觀
念
，
是
海
內
外
華
人
社
會
的
誠
信
與
精
誠
合
力
，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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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文
化
傳
統
中
的
慈
善
精
神
，
才
建
立
起
一
張
如
此
嚴
密
的
慈
善
社
會
網
絡
。
這
種
慈
善
思
想
在
特
定
的
歷

史
時
期
、
特
定
的
生
活
環
境
裏
、
特
定
的
文
化
信
仰
裏
被
催
化
至
極
致—

「
慷
慨
樂
助
，
大
發
慈
心
，
可
免

先
骸
之
暴
露
。
善
舉
亦
是
我
輩
之
仔
肩
也
。
古
人
有
言
，
作
善
降
祥
，
又
曰
福
祿
善
慶
，
是
助
黃
金
以
取
白
骨
，

未
始
非
種
福
之
基
也
」
（
一
九
一
六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「
開
邑
廣
福
堂
廣
告
」
，
金
山
西
北
角
華
裔
研
究
中
心
網

站
）
。這

樣
的
精
神
，
在
撿
運
徵
信
錄
的
章
程
裏
每
有
體
現
，
要
求
值
事
們
秉
承
「
同
心
協
力
，
勿
分
黨
、
勿
偷

安
，
公
爾
忘
私
；
勿
畏
口
、
勿
徇
情
，
克
勤
克
儉
；
勿
苟
簡
、
勿
濫
用
，
表
裏
如
一
，
始
終
不
懈
。
刻
刻
以
質

神
明
為
心
，
時
時
以
廣
善
為
念
，
由
是
德
修
獲
報
，
定
卜
克
昌
厥
後
矣
，
是
所
厚
望
焉
」
（
光
緒
廿
三
年
歲
祀

丁
酉
公
議
昌
後
堂
善
後
章
程
列
第
一
條
）
。

為
了
警
醒
值
事
之
人
時
刻
謹
記
傳
統
道
德
與
倫
理
觀
念
，
以
慈
善
為
懷
，
更
在
徵
信
錄
裏
刊
登
「
值
事
具

焚
誓
章
格
式
」
（
昌
後
堂
多
屆
徵
信
錄
刊
登
）
，
周
知
值
事
在
任
期
間
，
需
按
照
格
式
填
上
姓
名
，
在
靈
前
祭

祀
，
焚
燒
誓
言
，
恭
請
神
明
監
督
。
原
文
格
式
，
頗
為
虔
誠
，
摘
錄
如
下
：

番
禺
昌
後
堂
值
事
X
X
X

等
，
謬
膺
眾
願
，
辦
理
檢
（
撿
）
運
先
梓
里
靈
柩
旋
粵

事
務
，
撫
心
自
問
，
有
忝
厥
職
，
惟
是
數
目
銀
兩
並
無
糊
塗
，
如
有
私
心
匿
數
，
吞
騙
肥

己
等
情
，
伏
乞
神
明
鑒
察
，
私
則
降
殃
，
公
則
降
祥
，
不
勝
俟
命
之
至
。

年
　
月
　
日
　
　
的
筆

二
、
原
因
略
探

若
追
究
海
外
骸
骨
原
籍
安
葬
的
風
俗
，
從
東
華
三
院
的
原
籍
安
葬
檔
案
來
看
，
來
自
北
美
及
中
南
美
洲
的

骸
骨
遠
遠
多
於
人
口
眾
多
的
東
南
亞
地
區
，
執
骨
運
回
原
籍
安
葬
未
能
如
北
美
般
成
為
約
定
俗
成
的
「
風
俗
」

盛
行
其
中
。
究
其
原
因
，
筆
者
以
為
至
少
有
三
：

首
先
，
東
南
亞
地
區
的
政
治
氣
候
較
北
美
和
澳
洲
等
地
區
輕
鬆
，
沒
有
法
律
上
的
排
斥
，
不
少
華
人
擁
有

家
庭
，
當
地
有
華
文
學
校
傳
承
中
華
文
化
，
也
不
甚
擔
心
死
後
沒
有
後
代
祭
掃
墓
地
。
然
而
，
在
北
美
和
澳
洲

等
排
華
的
國
家
，
大
部
分
華
人
難
以
在
當
地
建
立
家
庭
，
贍
養
父
母
和
照
顧
家
鄉
的
妻
子
兒
女
成
為
了
他
們
工

作
上
的
精
神
支
撐
和
動
力
，
居
住
國
被
看
作
是
短
暫
的
賺
錢
養
家
的
寓
居
之
地
。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的
中
文
報

紙
《
大
漢
公
報
》
一
九
一
六
年
五
月
十
六
日
的
「
開
邑
廣
福
堂
廣
告
」
道
出
了
撿
運
先
友
骸
骨
寄
運
回
鄉
的
原

因—

「
運
回
故
國
，
毋
任
長
埋
異
域
，
飲
恨
胡
泉
」
（
金
山
西
北
角—

華
裔
研
究
中
心
網
站
）
。

其
次
，
東
南
亞
諸
如
馬
來
亞
和
新
加
坡
等
國
有
專
門
法
例
限
制
骸
骨
運
輸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東
華
醫
院
回
覆

新
加
坡
廣
惠
肇
方
便
留
醫
院
函
「
藉
悉
　
貴
埠
政
府
對
於
撿
運
骨
殖
條
例
已
有
解
放
之
意
，
惟
聲
明
要
照
香
港

現
行
辦
法
辦
理
，
故
着
敝
院
將
香
港
撿
執
骨
殖
現
行
規
例
華
英
文
各
一
份
寄
奉
，
以
便
呈
請
政
府
依
照
辦
理
，

事
關
公
益
，
自
應
效
勞
。
」
一
九
三
五
年
吉
隆
坡
廣
東
義
山
義
務
司
理
給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的
來
函
提
及
「
海
外

華
僑
常
有
將
先
人
骸
骨
運
返
祖
國
安
葬
之
舉
。
惟
政
府
因
衞
生
起
見
，
取
締
頗
嚴
，
辦
理
手
續
非
人
之
易
明
，

費
用
由
此
增
加
，
故
欲
執
骨
者
每
有
心
力
相
違
之
感
」
（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二
五○

—

二
五
一
）
。
事
實

上
，
美
國
也
有
限
制
屍
骨
運
送
的
法
例
，
申
請
手
續
也
頗
為
繁
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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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樣
的
限
制
運
送
屍
骨
，
同
樣
需
要
辦
理
繁
瑣
的
手
續
才
能
寄
送
，
然
而
，
在
不
同
的
政
治
環
境
裏
，
所

產
生
的
心
理
效
果
不
一
。

第
三
，
香
港
東
華
醫
院
建
立
義
莊
、
船
上
施
棺
、
接
收
骸
骨
的
善
舉
以
及
香
港
作
為
國
際
自
由
貿
易
港
在

航
運
業
務
上
的
全
球
網
絡
所
帶
來
的
便
利
，
是
其
他
華
人
出
海
港
所
不
能
比
擬
的
。
旅
居
北
美
、
中
南
美
洲
、

澳
洲
和
紐
西
蘭
等
國
家
的
華
人
以
廣
東
人
為
最
，
他
們
的
海
外
會
館
與
香
港
的
同
類
機
構
有
緊
密
的
聯
繫
，
確

保
骸
骨
回
到
香
港
後
有
機
構
接
洽
和
負
責
運
送
回
原
籍
下
葬
。
香
港
的
南
北
行
、
金
山
莊
等
商
業
貿
易
以
香
港

為
中
心
，
聯
繫
全
球
建
立
原
籍
安
葬
的
慈
善
網
絡
，
既
是
商
機
，
亦
為
善
舉
（S

in
n
,	2
0
1
3

；
葉
漢
明
︰
二

○
○

九
）
。

三
、
原
籍
安
葬
之
外𡩋𡩋

若
從
近
代
僑
鄉
社
會
發
展
史
的
角
度
，
這
些
骸
骨
背
後
的
家
庭
與
社
會
，
值
得
深
思
。
華
僑
出
洋
謀
生
，

往
往
背
負
家
庭
重
擔
。
他
們
為
家
庭
、
為
家
鄉
的
發
展
可
謂
鞠
躬
盡
瘁
。
然
而
，
一
旦
身
故
，
其
背
後
的
家
庭

隨
之
改
變
，
其
身
後
女
人
的
一
生
，
也
因
此
而
改
變
。
縣
志
裏
被
標
榜
為
「
烈
女
、
節
婦
」
的
長
長
名
單
裏
記

載
的
，
大
多
有
其
夫
「
客
死
外
洋
」
字
眼
：

陳
氏
許
字
李
北
斗
，
未
婚
，
而
北
斗
客
死
外
洋
，
陳
聞
訃
痛
哭
，
奔
喪
守
節
，
事

姑
以
孝
聞
，
撫
繼
子
十
餘
年
，
鄉
裏
共
賢
之
。
迨
子
年
長
，
又
為
之
冠
娶
。
乃
曰
：
吾

事
已
畢
，
可
以
見
夫
於
地
下
矣
！
遂
浮
海
而
死
。
黃
氏
許
字
陳
純
平
，
未
婚
，
而
夫
客

外
洋
，
歸
夫
家
而
夫
竟
死
於
外
，
矢
志
靡
他
，
撫
繼
子
成
立
，
鄉
裏
賢
之
。

�

（
《
新
寧
縣
志
》
清
光
緒
十
九
年
刊
本
，
一
九
六
八
︰
八
九
六—

八
九
八
）

僑
鄉
大
地
矗
立
的
華
麗
碉
樓
與
洋
樓
別
墅
裏
，
常
常
居
住
着
用
一
輩
子
等
夫
歸
的
女
人
。
丈
夫
海
外
身
故
後
，

她
們
或
撫
養
遺
子
，
或
撫
養
繼
子
（
俗
稱
「
螟
蛉
子
」
）
，
已
成
俗
。

回
顧
大
半
個
世
紀
的
原
籍
安
葬
過
程
，
用
岳
飛
《
滿
江
紅
》
名
句
「
三
十
功
名
塵
與
土
，
八
千
里
路
雲
和

月
」
來
看
待
那
些
客
死
異
鄉
的
華
僑
，
頗
為
感
慨
：
無
論
功
成
名
就
，
抑
或
一
無
所
成
，
最
後
都
是
一
個
棺
柩
、

一
副
骸
骨
歸
鄉
。
一
九○

二
年
，
紐
西
蘭
華
人
富
商
徐
肇
開
的
遺
體
與
昌
善
堂
其
他
五
百
具
華
工
遺
骸
一
起
，

隨
着
文
特
諾
號
（S

S
	V
en
tn
o
r

）
沉
歸
海
底
（
周
耀
星
，
一
九
九
五
︰
一
七
）
。
又
正
如
譚
雅
倫
教
授
所
言
，

原
籍
安
葬
服
務
是
「
公
平
的
葉
落
歸
根
安
排
」
（M

a
rlo
n
	H
o
m
,	2
0
0
2
:3
8

，
轉
引
自
葉
漢
明
，
二○

○

九
︰

二
四
）
。

葉
落
歸
根
的
文
化
傳
統
在
華
僑
之
間
盛
行
一
百
多
年
後
的
今
日
，
世
界
發
生
逆
向
發
展
。
隨
着
排
華
法
案

的
廢
除
和
當
代
移
民
政
策
的
改
變
，
海
外
華
人
可
以
在
居
住
國
入
籍
結
婚
生
子
，
落
地
生
根
，
安
居
樂
業
。
安

家
於
海
外
的
華
人
開
始
擔
心
父
輩
的
墳
墓
留
在
故
鄉
太
孤
獨
，
無
後
人
拜
祭
。
因
而
有
不
少
移
民
海
外
的
華
人

回
家
鄉
把
父
輩
的
骨
灰
帶
到
海
外
安
葬
，
便
於
照
料
和
拜
祭
。
實
際
上
，
這
同
樣
還
是
出
於
傳
統
文
化
思
維
的

考
慮—

落
地
生
根
，
福
蔭
子
孫
。

本
書
所
選
編
的
東
華
義
莊
檔
案
的
信
件
，
不
但
反
映
了
海
外
華
人
葉
落
歸
根
的
渴
望
，
更
證
明
華
人
之
間

在
海
外
、
香
港
和
中
國
大
陸
的
本
土
社
會
和
慈
善
團
體
在
原
籍
安
葬
事
件
上
通
力
合
作
的
互
助
精
神
。
因
此
，

香
港
東
華
三
院
致
力
於
保
存
東
華
義
莊
及
其
歷
史
檔
案
，
作
為
這
段
海
外
華
人
歷
史
的
見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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